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 0 1 7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日 期 ： 2 0 1 7 年 11 月 1 0 日 (星 期 五 )  
时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6 分 至 下 午 6 时 5 3 分  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
刘 志 成 博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副 主 席    

胡 健 民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委 员    

区 镇 桦 议 员  
陈 灶 良 议 员 ,  M H  
陈 笑 权 议 员 ,  M H ,  J P  
周 炫 玮 议 员  
关 永 业 议 员  
刘 勇 威 议 员  
李 国 英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李 华 光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罗 晓 枫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下 午 5 时 5 7 分  
会 议 完 毕  

谭 荣 勋 议 员 ,  M H  下 午 2 时 4 7 分  下 午 6 时 3 0 分  
黄 碧 娇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任 启 邦 议 员  
任 万 全 议 员  
余 智 荣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下 午 2 时 4 4 分  
会 议 开 始  

 

下 午 6 时 4 9 分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 
增 选 委 员    

区 镇 濠 委 员  
陈 凯 泳 委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下 午 2 时 5 2 分  

会 议 完 毕  
下 午 6 时 0 4 分  

张 国 华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0 6 分  
刘 宗 翰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曾 汉 文 委 员  
梅 少 峰 委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下 午 6 时 0 3 分  

温 兴 财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5 1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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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   
梁 仲 华 先 生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列 席 者  

 
李 佳 盈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麦 佩 茵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4 7 (新 界 东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陈 由 游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黄 建 男 先 生  
王 志 轩 先 生  

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一 ／ 运 输 署  
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三 ／ 运 输 署  

许 家 杰 先 生  
陈 永 耀 先 生  

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／ 路 政 署  
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
杨 昭 添 先 生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／ 大 埔 区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徐 翼 福 先 生  
梁 文 廸 先 生  
黄 子 健 先 生  
梁 家 欣 女 士  

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部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助 理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(对 外 事 务 )／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 
沙 田 厂 襄 理 (车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传 讯 及 公 共 事 务 部 襄 理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李 述 恒 先 生  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潘 振 刚 先 生  襄 理 (车 务 )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李 裕 修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黄 汝 恒 女 士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请 假 者  

 
邓 铭 泰 议 员  

 
 
缺 席 者  

 
巫 家 雄 委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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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各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( i )  郑 炜 先 生 在 没 有 取 得 本 委 员 会 的 同 意 下 连 续 三 次 缺 席 会 议 ， 根 据

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3 4 ( 5 )条 ，他 已 自 动 丧 失 其 增 选 委 员 的 身 分 。 

( i i )  邓 铭 泰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 根

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，委 员 会 只 会 同 意 委 员 因 身 体 不

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而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 担 任 陪 审 员 、 代 表 区 议 会 出

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 分 娩 或 待 产 的

缺 席 申 请 。 按 照 上 述 常 规 ， 他 的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9 月 15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0 / 2 0 1 7 号 )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上 述

会 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要 求 增 加 大 埔 小 巴 换 乘 港 铁 优 惠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1 / 2 0 1 7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由 张 学 明 议 员 、 黄 碧 娇 议 员 、 李 国 英 议 员 、

郑 俊 平 议 员 、 谭 荣 勋 议 员 、 胡 健 民 议 员 、 梅 少 峰 委 员 、 钟 文 辉 先 生 、 陈 威 雄

先 生 、 黄 国 伟 先 生 及 胡 绰 谦 先 生 发 出 的 四 封 联 署 信 件 ， 分 别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

文 件 T T 6 1 / 2 0 1 7 至 T T 6 4 / 2 0 1 7 号 。 委 员 会 将 分 开 四 个 议 程 处 理 这 四 个 议 案 。 

 
4 .  梅 少 峰 委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1 / 2 0 1 7 号 。  

 
5 .  陈 由 游 先 生 表 示 ， 政 府 与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(“ 港 铁 ” )在 今 年 三 月 公 布

了 港 铁 票 价 调 整 机 制 的 检 讨 结 果 。 其 中 ， 港 铁 表 示 将 会 向 所 有 专 线 小 巴 路 线

(包 括 大 埔 区 的 专 线 小 巴 路 线 )提 供 换 乘 优 惠 ， 市 民 不 论 由 专 线 小 巴 换 乘 港 铁

或 由 港 铁 换 乘 专 线 小 巴 ， 都 可 获 每 程 扣 减 三 毫 的 换 乘 优 惠 。 如 部 分 路 线 现 时

已 提 供 每 程 扣 减 高 于 三 毫 的 换 乘 优 惠 ， 有 关 安 排 将 维 持 不 变 。  

 
6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，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与 专 线 小 巴 营 办 商 在 港

岛 区 推 出 一 元 换 乘 优 惠 ，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港 铁 考 虑 把 港 铁 换 乘 小 巴 的 优 惠 由

每 程 三 毫 增 至 一 元 ， 减 少 市 民 的 交 通 费 负 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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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陈 由 游 先 生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他 补 充 ， 港 铁 现 正 与 各 专 线 小 巴 营 办 商 议

定 细 节 ， 详 情 将 在 稍 后 公 布 。 新 换 乘 优 惠 预 计 可 于 2 0 1 8 年 第 二 季 内 推 行 。  

 
 

I I I .  关 注 巴 士 车 长 工 时 过 长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2 / 2 0 1 7 号 )  

 
8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9 .  陈 由 游 先 生 表 示 ，《 巴 士 車 长 工 作 、休 息 及 用 膳 时 间 指 引 》(“ 指 引 ”)  的

现 行 版 本 是 在 2 0 1 0 年 1 0 月 经 运 输 署 、 专 营 巴 士 公 司 及 巴 士 车 长 工 会 检 讨 ，

以 及 咨 询 立 法 会 交 通 事 务 委 员 会 后 实 施 。 他 表 示 ， 政 府 现 正 检 视 指 引 内 容 ，

并 已 多 次 与 巴 士 车 长 工 会 及 专 营 巴 士 公 司 代 表 会 面 ，听 取 他 们 的 意 见 及 关 注 。

与 工 会 的 会 面 中 ， 署 方 听 取 了 工 会 对 改 善 指 引 及 在 其 他 方 面 的 建 议 。 而 其 后

与 巴 士 公 司 的 会 面 中 ， 巴 士 公 司 表 示 同 意 现 行 指 引 中 有 关 巴 士 车 长 工 时 的 规

定 有 改 善 空 间 ， 并 愿 意 进 一 步 商 讨 。  

 

1 0 .  梁 家 欣 女 士 表 示 ， 九 巴 非 常 重 视 巴 士 的 行 车 安 全 及 车 长 的 作 息 情 况 ， 并

一 直 遵 守 指 引 规 定 。 运 输 署 现 正 检 讨 指 引 ， 而 九 巴 亦 与 署 方 及 持 份 者 紧 密 联

系 ， 积 极 配 合 署 方 的 检 视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九 巴 亦 将 继 续 优 化 车 长 的 作 息 设 施 ，

确 保 他 们 的 职 业 安 全 及 健 康 受 到 保 障 。  

 
 

I V.  要 求 研 究 新 干 道 以 减 轻 吐 露 港 公 路 负 担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3 / 2 0 1 7 号 )  

 
1 1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。他 表 示 ， 吐 露 港 公 路 是 大 埔 及 北 区 居 民 往 返 九

龙 的 主 要 干 道 ，每 当 繁 忙 时 间 发 生 交 通 意 外 ，吐 露 港 公 路 都 十 分 挤 塞 。此 外 ，

大 埔 区 将 有 不 少 公 私 营 发 展 项 目 落 成 ，加 上 新 界 东 北 发 展 及 莲 塘 口 岸 等 工 程 ，

势 必 增 加 人 口 及 车 流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没 有 计 划 优 化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现 有 设 施 ， 即

使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即 将 进 行 扩 阔 工 程 ， 车 辆 的 数 目 亦 不 断 增 加 ， 因 此 亦 不

能 改 善 道 路 挤 塞 的 情 况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政 府 积 极 考 虑 开 辟 一 条 新 干 道 连 接 大

埔 及 九 龙 ， 以 减 轻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负 荷 。  

 
1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收 到 由 关 永 业 议 员 、任 启 邦 议 员 、 周 炫 玮 议

员 、 区 镇 桦 议 员 、 任 万 全 议 员 及 刘 勇 威 议 员 发 出 的 联 署 信 件 ， 要 求 实 时 研 究

开 辟 新 道 路 干 线 以 改 善 大 埔 至 九 龙 的 交 通 挤 塞 情 况 ， 详 见 附 件 一 。  

 
1 3 .  区 镇 桦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一 。他 表 示 ， 港 铁 东 铁 线 的 列 车 服 务 经 常 延 误 及 故

障 ， 加 上 吐 露 港 公 路 近 年 经 常 发 生 大 大 小 小 的 交 通 意 外 ， 严 重 起 来 甚 至 瘫 痪

交 通 ， 如 两 者 同 时 发 生 ， 除 了 经 上 水 及 粉 岭 方 向 出 九 龙 外 ， 便 没 有 其 他 替 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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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线 。 此 外 ， 新 界 东 北 及 沙 田 区 日 后 的 发 展 将 带 来 不 少 人 口 ， 令 吐 露 港 公 路

的 交 通 负 荷 达 至 饱 和 ，但 根 据《 2 0 3 0 +：跨 越 2 0 3 0 年 的 规 划 远 景 与 策 略 》，政

府 并 无 就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挤 塞 问 题 展 开 研 究 ， 亦 没 有 提 供 任 何 方 案 疏 导 吐 露 港

公 路 的 交 通 。 他 指 研 究 需 时 ， 希 望 政 府 能 及 早 研 究 改 善 和 疏 导 交 通 的 方 案 ，

否 则 二 十 年 后 都 不 会 有 任 何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1 4 .  王 志 轩 先 生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没 有 发 生 意 外 ，吐 露 港 公 路 的 承 载 量 足 够 应 付 目 前 的 交 通 流 量 ，

情 况 可 以 接 受 。  

( i i )  吐 露 港 公 路 近 元 洲 仔 位 置 于 三 至 四 年 前 已 由 三 条 行 车 线 增 至 四

条 。 进 行 扩 阔 工 程 前 ， 署 方 已 进 行 相 关 的 交 通 评 估 ， 确 保 扩 阔 后

的 道 路 能 在 没 有 意 外 发 生 的 情 况 下 应 付 交 通 流 量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以 外 新 增 干 道 连 接 大 埔 及 九 龙 涉 及 人 口 估 算 ， 考 虑

因 素 包 括 北 区 的 新 增 人 口 、 附 近 各 区 的 人 口 变 化 及 铁 路 干 线 的 发

展 等 ， 不 能 单 靠 扩 阔 现 有 道 路 或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设 施 。 由 于 这

是 长 远 方 案 ，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与 运 输 署 相 关 组 别 商 讨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及 其 他 工 务 部 门 将 扩 阔 大 埔 公

路 ， 作 为 中 期 方 案 。 他 相 信 有 关 措 施 将 有 助 改 善 大 埔 往 来 九 龙 的

交 通 。  

( v )  有 关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的 建 议 ， 政 府 早 前 委 派 顾 问 公 司

进 行《 公 共 交 通 策 略 研 究 》，当 中 提 及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将 增 加 其 他 非

巴 士 专 线 行 车 道 的 负 荷 ， 令 交 通 更 为 挤 塞 。 此 外 ， 吐 露 港 公 路 有

不 少 支 路 及 出 口 ， 如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， 其 他 车 辆 需 在 出 口 前 切 入 慢

线 (即 巴 士 专 线 )再 驶 离 出 口 。因 此 ，考 虑 技 术 及 交 通 安 全 因 素 后 ，

署 方 认 为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并 不 合 适 。  

( v i )  运 输 署 已 审 视 吐 露 港 公 路 不 同 路 段 发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成 因 ， 并 提 出

一 项 道 路 改 善 建 议 ， 相 关 图 则 见 附 件 二 。 他 指 吐 露 港 公 路 往 九 龙

方 向 近 元 洲 仔 位 置 是 车 流 汇 聚 点 ， 由 北 区 、 元 善 路 及 广 福 邨 进 入

该 路 段 的 车 辆 较 早 出 现 “ 抢 线 ” 情 况 。 因 此 ， 署 方 建 议 在 部 分 位

置 划 设 双 白 线 ， 以 期 减 低 发 生 意 外 的 机 会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吐 露 港 公 路 在 本 年 1 0 月 发 生 多 宗 交 通 意 外 ， 逾 半 在 早 上 繁

忙 时 间 发 生 ， 导 致 交 通 挤 塞 。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与 警 方 研 究 意 外 成 因 ， 如 意 外 与

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设 计 有 关 ， 亦 请 署 方 进 行 适 当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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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多 名 委 员 均 认 同 政 府 应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以 外 新 增 干 道 ， 连 接 大 埔 及

九 龙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认 为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承 载 量 足 以 应 付 目 前 的 交 通 流 量 ， 但 每

天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吐 露 港 公 路 往 九 龙 方 向 近 马 场 或 污 水 处 理 厂 位 置

都 会 挤 塞 ， 原 因 是 该 处 是 大 老 山 隧 道 、 塞 拉 利 昂 隧 道 、 城 门 隧 道

及 八 号 干 线 隧 道 的 樽 颈 位 置 。  

( i i i ) 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设 施 (例 如 划 设 双 白 线 等 )在 某 程 度 上 可 以 减 少

意 外 事 故 发 生 ， 但 绝 不 能 解 决 车 流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区 现 时 人 口 约 31 万 ，在 大 埔 第 9 区 的 公 营 房 屋 项 目 及 多 个 私

人 房 屋 发 展 项 目 落 成 后 ， 保 守 估 计 人 口 将 增 加 四 至 五 万 。 此 外 ，

北 区 现 时 人 口 约 3 0 万 ，规 划 署 预 计 皇 后 山 、马 屎 埔 及 古 洞 发 展 项

目 将 为 北 区 额 外 带 来 1 7 万 人 口 。未 计 及 新 界 东 北 发 展 ，大 埔 及 北

区 已 有 逾 1 0 0 万 人 需 要 经 由 吐 露 港 公 路 前 往 市 区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新

增 干 道 以 便 居 民 往 来 市 区 。  

( v )  他 曾 建 议 在 大 埔 或 北 区 开 辟 隧 道 或 行 车 干 道 直 接 通 往 八 号 干 线 ，

无 需 使 用 吐 露 港 公 路 。  

( v i )  继 续 扩 阔 吐 露 港 公 路 只 会 令 车 辆 堵 塞 在 沙 田 的 樽 颈 位 置 ， 而 现 时

扩 阔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并 不 是 长 远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 。 因 此 ， 他 希

望 日 后 着 重 讨 论 新 增 干 道 ， 亦 建 议 以 此 作 为 2 0 1 8 年 1 月 2 6 日 与

立 法 会 议 员 会 面 及 午 餐 聚 会 的 讨 论 题 目 。  

 
1 7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吐 露 港 公 路 意 外 频 生 ， 经 常 挤 塞 ， 因 此 她 在 赶 急 情 况 下 ， 一 般 会

使 用 粉 锦 公 路 经 三 号 干 线 前 往 湾 仔 及 荃 湾 等 各 处 。  

( i i )  支 持 附 件 二 的 道 路 改 善 措 施 。 她 指 延 长 双 白 线 有 助 减 少 因 胡 乱 切

线 而 造 成 的 意 外 。另 外 ，根 据 附 件 二 的 图 则 ，驾 驶 人 士 可 在 R M 1 0 0 3
位 置 切 往 右 边 行 车 线 ， 但 由 于 快 线 的 双 白 线 刚 好 在 该 处 终 止 ， 车

辆 如 欲 在 该 处 由 快 线 切 往 左 边 行 车 线 ， 便 可 能 发 生 意 外 。 因 此 ，

她 建 议 署 方 增 设 路 牌 提 醒 驾 驶 人 士 选 定 行 车 线 和 不 能 转 线 等 。 她

补 充 ， 该 处 如 发 生 意 外 将 造 成 严 重 挤 塞 。  

( i i i )  考 虑 是 否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时 ， 要 先 统 计 有 多 少 巴 士 路 线 及 班 次 可 在

繁 忙 时 间 使 用 巴 士 专 线 。以 7 3 X 号 线 为 例 ，车 长 需 要 由 巴 士 专 线

切 线 到 快 线 前 往 城 门 隧 道 ， 过 程 并 不 容 易 。 因 此 ， 虽 然 设 立 巴 士

专 线 或 可 令 巴 士 服 务 更 为 可 靠 ， 但 实 际 运 作 有 一 定 困 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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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区 镇 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交 通 规 划 并 非 短 时 间 内 可 以 完 成 ， 但 政 府 在 规 划 方 面 缺 乏 远 见 。

他 指 北 区 及 沙 田 的 建 设 及 规 划 发 展 已 经 落 实 ，将 会 增 加 不 少 人 口 ，

询 问 为 何 政 府 仍 不 展 开 新 增 干 道 的 研 究 工 作 。  

( i i )  他 认 为 有 远 见 的 政 府 应 在 问 题 发 生 前 尽 早 提 出 解 决 办 法 。 政 府 如

希 望 以 「 小 修 小 补 」 方 式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现 有 设 施 ， 从 而 解 决

将 来 人 口 激 增 的 问 题 ， 是 完 全 不 切 实 际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指 吐 露 港 公 路 在 没 有 意 外 发 生 时 的 承 载 量 足 够 应 付 交 通 流

量 ， 但 现 实 是 吐 露 港 公 路 时 有 事 故 ， 导 致 严 重 挤 塞 ， 情 况 绝 非 大

埔 及 北 区 居 民 所 能 接 受 。  

( i v )  由 于 不 少 居 民 担 心 吐 露 港 公 路 塞 车 的 时 间 太 长 ， 为 了 准 时 上 班 ，

只 好 提 早 半 小 时 至 一 小 时 出 门 乘 车 。  

( v )  吐 露 港 公 路 及 大 埔 公 路 的 扩 阔 工 程 不 能 解 决 在 繁 忙 时 间 因 交 通 意

外 造 成 的 挤 塞 问 题 ， 更 遑 论 当 港 铁 发 生 故 障 时 。  

( v i )  港 铁 东 铁 线 列 车 在 沙 中 线 通 车 后 将 由 12 卡 减 为 9 卡 ，虽 然 港 铁 指

提 升 信 号 系 统 后 有 助 增 加 总 载 客 量 ， 但 港 铁 的 计 算 并 无 扣 除 头 等

车 厢 的 载 客 量 和 考 虑 日 后 新 界 东 北 人 口 增 长 的 因 素 。  

( v i i )  虽 然 署 方 认 为 港 铁 东 西 线 及 沙 中 线 南 北 走 廊 等 有 助 纾 缓 交 通 压

力 ， 但 仍 无 法 疏 导 大 围 至 上 水 一 段 的 交 通 。  

( v i i i )  除 了 委 托 专 业 人 士 进 行 研 究 外 ， 他 亦 希 望 政 府 能 虚 心 聆 听 区 议 员

及 地 区 人 士 的 意 见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同 意 区 镇 桦 议 员 的 意 见 ，建 议 以「 要 求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路 面 设 施 ，

及 新 增 干 道 以 改 善 大 埔 往 来 市 区 的 交 通 」 作 为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讨 论 的 题 目 ， 并

在 第 十 三 项 议 程 继 续 讨 论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吐 露 港 公 路 连 接 马 鞍 山 方 向 的 路 段 虽

然 没 有 发 生 意 外 ， 但 每 天 早 上 都 会 出 现 挤 塞 情 况 。 他 询 问 运 输 署 有 没 有 研 究

该 处 挤 塞 的 成 因 及 改 善 方 法 ， 例 如 可 以 考 虑 及 早 分 流 前 往 马 鞍 山 及 新 城 市 广

场 方 向 的 车 辆 。  

 
2 0 .  王 志 轩 先 生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没 有 数 据 显 示 吐 露 港 公 路 连 接 马 鞍 山 方 向 路 段 的 意 外 较 多 。 有 关

该 路 段 经 常 出 现 挤 塞 的 原 因 及 有 没 有 改 善 方 案 ， 他 需 要 在 会 议 后

向 沙 田 区 的 同 事 了 解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联 同 路 政 署 计 划 在 本 年 度 向 立 法 会 申 请 拨 款 ，以 审 视 2 0 3 0
年 后 香 港 整 体 交 通 基 建 的 需 要 。署 方 期 望 该 有 关 工 作 可 在 20 1 8 年

开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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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赞 成 以 吐 露 港 公 路 及 大 埔 往 来 九 龙 的 相 关 交 通 问 题 作 为

与 立 法 会 议 员 讨 论 的 题 目 。 此 外 ， 他 不 同 意 运 输 署 指 吐 露 港 公 路 现 时 的 交 通

情 况 可 以 接 受 。他 表 示 ，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曾 要 求 署 方 把 3 0 7
号 线 的 开 始 服 务 时 间 提 早 至 早 上 六 时 ， 以 配 合 大 埔 居 民 因 吐 露 港 公 路 挤 塞 而

需 要 提 早 出 门 。 然 而 ， 无 论 区 议 员 如 何 要 求 政 府 检 视 情 况 ， 政 府 依 然 无 动 于

衷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在 《 2 0 3 0 +： 跨 越 2 0 3 0 年 的 规 划 远 景 与 策 略 》 的 报 告 中 ， 并

没 有 就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提 出 任 何 规 划 、 设 计 及 评 估 ， 情 况 不 能 接 受 。  

 
2 2 .  周 炫 玮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不 理 解 为 何 政 府 迟 迟 未 能 开 展 新 干 道 的 研 究 工 作 或 研 究 前 期 工

作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的 建 议 ， 他 认 为 可 以 参 考 屯 门 公 路 的 做 法 ， 只

在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适 用 。 此 外 ， 屯 门 公 路 主 要 为 三 线 行 车 ， 而 吐 露

港 公 路 部 分 路 段 更 有 四 线 行 车 ， 因 此 他 不 理 解 为 何 吐 露 港 公 路 没

有 条 件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。 他 指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亦 可 鼓 励 居 民 更 多 乘 坐

公 共 巴 士 上 班 。  

( i i i )  吐 露 港 公 路 经 常 挤 塞 ， 居 民 已 十 分 厌 倦 ， 但 政 府 仍 以 不 同 理 由 诸

多 推 搪 ，不 单 阻 挠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，亦 没 有 提 出 任 何 具 体 改 善 方 案 。

他 希 望 署 方 研 究 委 员 提 出 的 建 议 ， 如 未 能 落 实 亦 须 提 供 足 够 理 据

支 持 。  

 
2 3 . 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询 问 运 输 署 什 么 职 级 的 人 员 才 有 权 决 定 落 实 兴 建 新 干 道 。  

( i i )  当 年 他 反 对 兴 建 大 埔 第 9 区 时 ， 已 指 出 区 内 存 在 不 少 交 通 问 题 ，

须 由 运 输 署 研 究 和 改 善 ，但 署 方 至 今 仍 未 能 就 有 关 研 究 提 交 报 告 。

就 刚 才 署 方 表 示 会 在 2 0 1 8 年 开 展 香 港 整 体 交 通 基 建 需 要 的 研 究 ，

他 询 问 要 何 时 才 可 发 表 研 究 结 果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署 方 研 究 如 何 新 增 干 道 解 决 大 埔 区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除 新 增 干 道 外 ， 委 员 会 早 前 亦 建 议 增 加 泊 位 ， 例 如 引 入 机 械 泊 架

和 双 层 泊 架 ， 以 及 善 用 天 桥 底 位 置 设 立 临 时 停 车 场 等 ， 但 运 输 署

没 有 适 切 跟 进 ， 对 此 他 予 以 谴 责 ， 亦 希 望 了 解 什 么 职 级 的 人 员 才

可 以 处 理 这 些 问 题 。  

 
2 4 .  关 永 业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同 意 其 他 委 员 提 出 关 于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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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他 特 别 指 出 ， 3 0 7 号 线 的 乘 客 除 面 对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挤 塞 外 ， 亦 需

面 对 大 老 山 隧 道 公 路 、 观 塘 绕 道 、 东 区 海 底 隧 道 及 东 区 走 廊 的 挤

塞 问 题 ， 回 程 时 亦 需 再 次 面 对 挤 塞 情 况 ， 因 而 极 受 困 扰 ， 当 局 不

能 漠 视 。他 认 为 运 输 署 不 能 以 平 均 车 流 量 判 断 道 路 是 否 达 至 饱 和 ，

反 而 更 应 留 意 早 晚 繁 忙 时 间 的 路 面 情 况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不 少 巴 士 路 线 (例 如 3 0 7、7 4 X 及 7 5 X 号 线 )都 取 道 大 老 山 隧 道

公 路 前 往 九 龙 ，与 北 区 部 分 巴 士 路 线 及 马 鞍 山 往 九 龙 的 车 辆 汇 合 ，

即 使 没 有 发 生 意 外 亦 会 出 现 挤 塞 情 况 。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协 助 研 究 如

何 解 决 。  

 
2 5 .  罗 晓 枫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没 有 积 极 响 应 和 跟 进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。 以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立

巴 士 专 线 的 建 议 为 例 ， 他 认 为 运 输 署 如 未 能 在 整 条 吐 露 港 公 路 设

立 巴 士 专 线 ， 亦 可 研 究 在 部 分 路 段 设 立 。 他 亦 希 望 署 方 就 如 何 让

巴 士 由 巴 士 专 线 切 往 快 线 提 出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《 2 0 3 0 +： 跨 越 2 0 3 0 年 的 规 划 远 景 与 策 略 》 中 提 及 研 究 建 设 南 北

走 廊 ，但 政 府 订 下 的 前 设 是 北 区 人 口 要 达 到 3 5 万 。由 于 现 时 已 存

在 不 少 交 通 问 题 ， 繁 忙 时 间 亦 经 常 出 现 交 通 挤 塞 ， 因 此 他 认 为 有

关 的 前 设 并 不 合 理 ， 并 希 望 政 府 实 时 展 开 南 北 走 廊 研 究 ， 否 则 随

着 地 区 人 口 变 化 ， 设 施 的 供 应 将 永 远 追 不 上 实 际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的 意 见 以 技 术 为 本 ， 区 议 员 的 意 见 则 以 民 为 本 。 政 府 如 要 有

效 施 政 ， 应 多 从 区 议 员 及 市 民 的 角 度 考 虑 。  

 
2 6 .  王 志 轩 先 生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已 在 《 公 共 交 通 策 略 研 究 》 报 告 中 ， 列 出 设 立 巴 士

专 线 的 可 行 性 及 优 缺 点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他 可 在 会 议 后 联 络 委 员 讲 解

相 关 内 容 。  

( i i )  他 主 要 负 责 在 前 线 处 理 大 埔 区 内 的 交 通 问 题 ， 规 划 事 宜 则 由 运 输

署 的 优 先 铁 路 部 、 主 要 工 程 部 及 策 略 研 究 部 负 责 。  

 
2 7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弥 敦 道 及 屯 门 公 路 的 交 通 同 样 繁 忙 ， 但 亦 能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， 询 问

吐 露 港 公 路 为 何 不 可 。  

( i i )  政 府 如 希 望 市 民 以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取 代 私 家 车 ， 应 推 出 更 多 公 共 交

通 工 具 优 先 政 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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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政 府 掌 握 的 人 口 数 据 比 委 员 多 ， 随 着 莲 塘 口 岸 开 通 及 新 界 东 北 发

展 ， 人 口 增 长 、 铁 路 服 务 不 足 及 道 路 饱 和 都 是 需 要 面 对 的 事 实 ，

政 府 再 没 有 借 口 诸 多 推 搪 。 他 认 为 如 坐 以 待 毙 ， 整 个 大 埔 区 将 承

受 恶 果 ， 因 此 希 望 在 更 高 层 次 讨 论 问 题 。  

 
2 8 .  罗 晓 枫 议 员 重 申 ， 希 望 署 方 多 从 市 民 的 角 度 出 发 ，积 极 响 应 地 区 要 求 和

研 究 委 员 的 建 议 。  

 
2 9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研 究 委 员 提 出 的 问 题 。有 关 吐 露 港 公 路 连 接 马 鞍 山 方 向 路

段 的 挤 塞 问 题 ， 他 认 为 该 路 段 虽 然 属 于 沙 田 区 的 管 辖 范 围 ， 但 由 于 主 要 影 响

大 埔 及 北 区 的 交 通 ，因 此 认 为 应 由 运 输 署 大 埔 区 人 员 主 动 研 究 改 善 措 施 (例 如

划 设 双 白 线 等 )， 以 疏 导 交 通 和 减 少 挤 塞 。  

 
 

V.  要 求 政 府 将 村 巴 和 红 色 小 巴 纳 入 《 免 入 息 审 查 的 公 共 交 通 费 用 补 贴 计 划 》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4 / 2 0 1 7 号 )  

 
3 0 .  梅 少 峰 委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3 1 .  陈 由 游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红 色 小 巴 没 有 规 定 路 线 及 行 车 时 间 表 ， 邨 巴 一 般 为 服 务 特 定 羣 组

的 乘 客 而 设 ， 两 者 目 前 都 不 包 括 在 《 免 入 息 审 查 的 公 共 交 通 费 用

补 贴 计 划 》 (“ 补 贴 计 划 ” )内 。  

( i i )  补 贴 计 划 没 有 涵 盖 红 色 小 巴 及 邨 巴 ， 原 因 是 政 府 认 为 计 划 涵 盖 的

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票 价 须 有 一 定 预 知 性 ， 政 府 亦 须 对 其 票 价 调 整 有 一

定 的 参 与 ， 故 此 ， 现 时 建 议 补 贴 计 划 涵 盖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票 价

调 整 均 受 政 府 监 管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感 谢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亦 知 悉 不 少 市 民 希 望 把 红 色 小 巴 及 邨 巴

纳 入 补 贴 计 划 的 涵 盖 范 围 内 。 就 此 ， 署 方 将 继 续 聆 听 和 慎 重 考 虑

各 方 意 见 。  

 
3 2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请 运 输 署 与 红 色 小 巴 及 邨 巴 的 营 办 商 作 出 适 当 协 调 ，以 期 将

它 们 纳 入 补 贴 计 划 的 涵 盖 范 围 内 ， 令 更 多 市 民 受 惠 。  

 
3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对 邨 巴 的 路 线 、 票 价 、营 运 模 式 及 牌 照 等 有 一

定 监 管 ， 因 此 认 为 可 先 行 将 其 纳 入 补 贴 计 划 内 ， 令 更 多 市 民 受 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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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邨 巴 的 牌 照 由 运 输 署 发 出 ， 因 此 受 到 一 定 监 管 ， 加 上

邨 巴 的 收 费 较 为 稳 定 ， 亦 受 屋 邨 居 民 监 察 ， 因 此 建 议 将 其 纳 入 补 贴 计 划 内 。

至 于 红 色 小 巴 的 收 费 较 为 浮 动 ， 署 方 可 在 下 一 阶 段 研 究 如 何 将 其 纳 入 补 贴 计

划 内 。 此 外 ， 不 少 居 民 支 持 补 贴 计 划 ， 认 为 有 助 纾 缓 他 们 的 交 通 费 负 担 。 然

而 ，他 希 望 政 府 在 不 影 响 政 策 出 台 的 前 题 下 上 调 补 助 金 额 (例 如 把 补 助 上 限 由

3 0 0 元 上 调 至 5 0 0 元 或 6 0 0 元 )。  

 
3 5 .  陈 由 游 先 生 响 应 ，运 输 署 现 阶 段 将 继 续 听 取 和 考 虑 各 方 面 的 意 见 。此 外 ，

政 府 的 目 标 是 争 取 在 三 个 月 内 向 立 法 会 财 务 委 员 会 申 请 拨 款 ， 并 在 立 法 会 财

务 委 员 会 通 过 拨 款 后 的 一 年 内 尽 快 落 实 补 贴 计 划 。  

 
 

V I .  要 求 增 加 大 埔 往 返 机 场 的 清 晨 及 通 宵 路 线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5 / 2 0 1 7 号 )  

 
3 6 .  主 席 欢 迎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龙 运 ”)襄 理 (车 务 )潘 振 刚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

出 席 会 议 。 他 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关 永 业 议 员 、 任 启 邦 议 员 、 周 炫 玮 议

员 、 区 镇 桦 议 员 、 任 万 全 议 员 及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两 封 联 署 信 件 ， 分 别 要 求 增 加

大 埔 往 返 机 场 的 清 晨 及 通 宵 路 线 ， 以 及 反 对 港 铁 把 大 埔 区 的 港 铁 接 驳 巴 士 交

九 巴 接 管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5 / 2 0 1 7 及 T T 6 6 / 2 0 1 7 号 。  

 
3 7 .  任 启 邦 议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5 / 2 0 1 7 号 。  

 
3 8 .  潘 振 刚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龙 运 一 直 按 地 区 人 口 及 乘 客 需 求 规 划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在 本 年 暑 假 期 间 ， 龙 运 已 率 先 试 办 深 宵 特 快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 以 配

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龙 运 计 划 将 N A 4 7 号 线 恒 常 化 ， 以 提 供 深 宵 巴 士 服 务 配 合 大 埔 居

民 往 来 机 场 的 乘 车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龙 运 目 前 有 三 条 路 线 ( N 4 2 A、N 4 2 P 及 N A 4 7 号 线 )共 四 班 深 宵 巴 士

服 务 大 埔 居 民 。 由 于 乘 客 需 求 在 路 线 营 运 初 期 相 对 较 少 ， 因 此 部

分 路 线 会 服 务 多 于 一 个 地 区 。  

( v )  龙 运 将 密 切 留 意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客 量 需 求 ，有 需 要 时 会 作 出 调 整 。 

 
3 9 .  陈 由 游 先 生 指 龙 运 将 因 应 乘 客 需 求 提 供 深 宵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就 大 埔 区 而

言 ， 龙 运 除 提 供 直 达 路 线 外 ， 亦 提 供 其 他 途 经 大 埔 的 路 线 服 务 居 民 。 由 于 乘

客 现 时 已 较 为 熟 悉 机 场 巴 士 的 服 务 及 班 次 ， 乘 客 量 需 求 如 有 提 升 ， 龙 运 将 考

虑 相 应 加 强 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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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龙 运 目 前 只 有 一 班 巴 士 在 零 晨 时 份 由 机 场 经 大 埔 开 往 北 区 ， 其 余

三 班 都 是 由 北 区 或 大 埔 开 往 机 场 。  

( i i )  北 区 的 人 口 与 大 埔 相 若 ， 但 却 有 三 条 路 线 ( N A 4 3、 N 4 2 A 及 N 4 2 P
号 线 )共 七 班 通 宵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当 中 有 三 班 由 机 场 开 往 北 区 ，因

此 他 认 为 龙 运 的 安 排 是 厚 此 薄 彼 。  

( i i i )  零 晨 1 2 时 2 0 分 有 两 班 前 往 北 区 的 巴 士 由 机 场 开 出 ， 其 中 一 班 途

经 大 埔 ， 因 此 北 区 居 民 可 按 需 要 选 乘 任 何 一 班 ， 但 大 埔 居 民 却 只

能 乘 坐 唯 一 途 经 大 埔 的 巴 士 ， 即 N 4 2 A 号 线 。 如 错 过 了 该 班 车 ，

大 埔 居 民 只 能 乘 坐 的 士 直 接 返 回 大 埔 ，或 乘 坐 巴 士 到 其 他 地 区 (如
沙 田 等 )转 车 返 回 大 埔 。  

 
4 1 .  主 席 询 问 龙 运 会 否 考 虑 试 办 一 班 由 机 场 前 往 大 埔 的 深 宵 巴 士 。  

 
4 2 .  潘 振 刚 先 生 表 示 ， 龙 运 计 划 开 办 由 机 场 前 往 大 埔 的 深 宵 巴 士 服 务 ， 现 正

与 运 输 署 相 讨 有 关 安 排 ，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便 会 通 知 委 员 会 。  

 
4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希 望 龙 运 可 在 圣 诞 节 假 期 前 开 办 机 场 前 往 大 埔 的 深 宵 巴 士

服 务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虽 然 N A 4 7 号 线 现 时 在 非 假 日 期 间 仍 然 提 供 服 务 ， 但 根 据

龙 运 网 页 ， 该 路 线 属 于 假 日 特 别 路 线 ， 因 此 询 问 这 条 路 线 是 否 已 被 确 立 为 恒

常 路 线 。 他 不 能 接 受 N A 4 7 路 线 只 在 部 分 日 子 提 供 服 务 。  

 
4 4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龙 运 早 前 推 出 “ A 线 ” 团 体 票 价 优 惠 ， 但 大 埔 居 民 需

要 到 沙 田 才 可 购 买 优 惠 车 票 。 他 指 这 个 团 体 票 价 优 惠 既 可 减 轻 市 民 的 交 通 费

负 担 ， 亦 可 提 供 诱 因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乘 坐 “ A 线 ”， 分 流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的 乘 客 。

因 此 ， 他 希 望 龙 运 日 后 推 出 优 惠 时 ， 多 顾 及 大 埔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 
4 5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认 为 大 埔 区 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不 足 。 由 于 目 前 N A 4 7 号 线 只 有

固 定 一 班 前 往 机 场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市 民 如 未 能 赶 及 乘 车 ， 便 需 乘 坐 的 士 直 接 前

往 ， 或 到 沙 田 换 乘 其 他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， 因 此 没 有 足 够 诱 因 吸 引 市 民 乘 搭 该 路

线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巴 士 公 司 经 常 以 太 和 巴 士 站 没 有 足 够 空 间 为 由 ， 拒 绝 以 太 和

作 为 机 场 巴 士 线 的 总 站 。 由 于 深 宵 时 份 太 和 巴 士 站 有 充 足 空 间 ， 龙 运 日 后 如

在 大 埔 增 设 深 宵 巴 士 服 务 ， 他 希 望 可 以 由 太 和 开 出 。  

 
4 6 .  余 智 荣 议 员 表 示 ， 龙 运 应 利 用 互 联 网 或 在 更 多 地 点 发 售 优 惠 车 票 ， 令 更

多 市 民 受 惠 。 此 外 ， 由 于 沙 田 的 交 通 较 为 挤 塞 ， 加 上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将 有

工 程 进 行 ， 他 建 议 机 场 巴 士 在 繁 忙 时 段 改 向 西 行 ， 利 用 其 他 干 道 前 往 机 场 ，

让 乘 客 能 准 时 到 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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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潘 振 刚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批 准 N A 4 7 号 线 的 营 运 恒 常 化 前 ， 龙 运 会 在 试 办 期 完 结 前 向

运 输 署 申 请 继 续 营 办 N A 4 7 号 线 。  

( i i )  龙 运 正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N A 4 7 号 线 增 设 在 零 晨 时 份 由 机 场 开 往 大 埔

的 班 次 ， 初 步 预 计 开 出 时 间 为 零 晨 1 2 时 3 0 分 。 龙 运 希 望 尽 快 完

成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， 并 赶 及 在 圣 诞 节 前 投 入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龙 运 过 去 在 机 场 售 票 处 及 部 分 九 巴 顾 客 服 务 中 心 销 售 优 惠 车 票 ，

目 前 正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增 加 销 售 地 点 。  

 
4 8 .  主 席 认 为 大 埔 中 心 是 合 适 的 销 售 地 点 ， 请 龙 运 考 虑 。  

 
4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N 4 2 A 号 线 在 零 晨 1 2 时 2 0 分 由 东 涌 开 出 ， 到 达 机 场

的 时 间 约 为 1 2 时 3 5 分 至 1 2 时 4 0 分 ，N A 4 7 号 线 如 在 零 晨 1 2 时 3 0 分 由 机 场

开 出 ，两 班 车 的 时 间 差 距 不 大 ，或 造 成 资 源 重 迭 。此 外 ，N 4 2 A 号 线 的 收 费 为

3 0 . 1 元 ， N A 4 7 号 线 的 收 费 则 为 4 2 . 5 元 ， 如 开 出 时 间 相 若 ， 乘 客 将 选 乘 收 费

较 便 宜 的 N 4 2 A 号 线 。他 担 心 在 此 情 况 下 ，N A 4 7 号 线 最 终 会 因 为 载 客 量 不 足

而 被 取 消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龙 运 再 慎 重 考 虑 N A 4 7 号 线 的 开 出 时 间 ， 例 如 延 至

零 晨 1 时 。  

 
5 0 .  潘 振 刚 先 生 表 示 ， 龙 运 曾 与 机 场 方 面 的 机 构 代 表 会 面 ，由 于 他 们 大 多 在

晚 上 11 时 末 接 近 零 时 下 班 ， 现 时 需 要 等 候 4 0 分 钟 才 有 巴 士 返 回 大 埔 ， 因 此

希 望 提 早 N A 4 7 号 线 的 开 车 时 间 。 此 外 ， 根 据 营 运 经 验 ， 不 少 航 班 集 中 在 晚

上 约 1 0 时 至 11 时 抵 港 ， 由 于 旅 客 等 候 行 李 和 办 理 入 境 手 续 需 时 ， 往 往 未 能

赶 及 日 间 班 次 的 尾 班 车 ， 只 能 等 待 深 宵 巴 士 服 务 ， 因 此 亦 希 望 提 早 N A 4 7 号

线 的 开 车 时 间 。 综 合 以 上 意 见 ， 龙 运 暂 时 把 开 车 时 间 订 为 零 晨 1 2 时 3 0 分 。

假 如 日 后 N A 4 7 号 线 的 乘 客 量 需 求 有 所 提 升 ， 龙 运 亦 会 考 虑 增 加 班 次 满 足 需

求 。  

 
 

V I I .  反 对 港 铁 将 大 埔 区 的 港 铁 接 驳 巴 士 交 九 巴 接 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6 / 2 0 1 7 号 )  

 
5 1 .  主 席 欢 迎 港 铁 助 理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(对 外 事 务 )梁 文 廸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

会 议 。  

 
5 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5 3 .  梁 文 廸 先 生 表 示 ，港 铁 与 九 巴 现 时 以 协 作 方 式 在 大 埔 区 提 供 四 条 接 驳 巴

士 服 务 (即 K 1 2、K 14、K 1 7 及 K 1 8 号 线 )，方 便 乘 客 前 往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换 乘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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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 ， 而 目 前 区 内 的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维 持 正 常 。 他 指 港 铁 与 九 巴 定 期 就 接 驳 巴 士

的 服 务 会 面 和 讨 论 。 在 不 影 响 现 时 服 务 的 前 提 下 ， 双 方 将 商 讨 该 四 条 接 驳 巴

士 路 线 日 后 的 营 运 事 宜 。  

 
5 4 .  梁 家 欣 女 士 表 示 ， 九 巴 拥 有 接 驳 巴 士 K 1 2、 K 1 4、 K 1 7 及 K 1 8 号 线 的 专

营 权 ， 亦 将 与 港 铁 探 讨 大 埔 区 接 驳 巴 士 日 后 的 营 运 安 排 。 由 于 具 体 讨 论 尚 未

开 展 ， 因 此 暂 时 未 能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。 如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， 九 巴 将 尽 早 向 委 员 会

交 代 。  

 
5 5 .  陈 由 游 先 生 表 示 ，运 输 署 知 悉 港 铁 与 九 巴 将 会 商 讨 区 内 四 条 东 铁 接 驳 巴

士 路 线 的 营 运 安 排 ， 暂 时 未 有 具 体 方 案 。 署 方 将 密 切 留 意 情 况 ， 并 会 适 时 要

求 双 方 在 商 讨 有 关 安 排 时 小 心 考 虑 和 处 理 对 员 工 的 影 响 。  

 
5 6 .  关 永 业 议 员 指 ， 早 期 区 内 的 接 驳 巴 士 无 需 收 费 ，其 后 则 需 要 收 费 ， 但 在

羣 众 压 力 下 改 为 向 居 民 提 供 换 乘 港 铁 的 车 费 扣 减 优 惠 。 他 质 疑 港 铁 现 时 与 九

巴 商 讨 接 驳 巴 士 日 后 营 运 事 宜 ， 目 的 是 取 消 换 乘 港 铁 的 车 费 扣 减 优 惠 ， 而 此

举 亦 会 影 响 现 有 员 工 及 日 后 接 驳 巴 士 的 服 务 质 素 。 他 指 港 铁 及 九 巴 并 没 有 就

此 事 咨 询 居 民 ， 加 上 港 铁 有 自 主 权 决 定 是 否 继 续 提 供 换 乘 优 惠 ， 因 此 委 员 会

或 居 民 根 本 难 以 提 出 反 对 。 他 询 问 港 铁 及 九 巴 能 否 承 诺 现 有 的 换 乘 优 惠 将 维

持 不 变 。  

 
5 7 . 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询 问 港 铁 及 九 巴 为 何 突 然 商 讨 接 驳 巴 士 日 后 的 营 运 事 宜 。  

( i i )  港 铁 已 取 消 九 龙 区 的 接 驳 巴 士 优 惠 ， 质 疑 现 时 是 否 计 划 取 消 大 埔

区 的 港 铁 接 驳 巴 士 优 惠 ， 并 希 望 港 铁 澄 清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很 多 屋 苑 的 位 置 远 离 巴 士 站 。 他 不 希 望 港 铁 取 消 大 埔 区 的 接

驳 巴 士 ， 认 为 港 铁 反 而 要 考 虑 加 强 有 关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重 申 富 亨 邨 居 民 需 要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，希 望 港 铁 慎 重 考 虑 居 民 要 求 。 

( v )  现 时 不 少 港 铁 特 惠 站 距 离 车 站 逾 5 0 0 米 ， 他 建 议 港 铁 重 新 检 视 有

关 的 设 立 准 则 ， 并 设 立 更 多 特 惠 站 。  

 
 
5 8 .  余 智 荣 议 员 认 为 运 输 署 正 协 助 港 铁 及 九 巴 剥 夺 市 民 利 益 。 以 运 头 塘 为

例 ， 由 于 受 巴 士 路 线 规 划 所 限 ， 居 民 须 依 赖 港 铁 进 出 ， 但 他 早 前 曾 去 信 港 铁

要 求 在 运 头 塘 增 设 特 惠 站 亦 遭 拒 绝 。他 希 望 港 铁 能 为 该 区 居 民 增 加 乘 车 优 惠 。 

 
5 9 .  黄 碧 娇 议 员 表 示 ， 传 媒 报 导 有 关 事 件 后 ， 现 正 使 用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的 大 埔

居 民 都 会 担 忧 。 她 指 接 驳 巴 士 是 前 任 区 议 员 努 力 为 大 埔 区 争 取 得 来 的 成 果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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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现 有 的 换 乘 优 惠 安 排 亦 行 之 已 久 ， 不 宜 改 变 运 作 模 式 。 她 指 运 输 署 曾 向 她

表 示 ， 不 会 以 任 何 交 通 工 具 取 代 接 驳 巴 士 ， 港 铁 与 九 巴 只 是 商 讨 是 否 把 四 条

接 驳 巴 士 路 线 交 由 九 巴 管 理 。 她 希 望 双 方 更 公 开 讨 论 大 埔 区 的 接 驳 巴 士 服 务

事 宜 以 提 高 透 明 度 。 只 要 能 够 维 持 大 埔 区 现 有 的 四 条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， 其 他 营

运 情 况 可 再 作 探 讨 。  

 
6 0 .  梁 文 廸 先 生 表 示 ， 港 铁 与 九 巴 只 是 就 相 关 事 宜 展 开 初 步 讨 论 ，现 阶 段 并

没 有 达 成 任 何 协 议 。 他 理 解 大 埔 居 民 对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的 关 注 ， 并 重 申 港 铁 会

在 不 影 响 现 有 服 务 的 大 前 提 下 与 九 巴 磋 商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港 铁 特 惠 站 属 港 铁 的

推 广 优 惠 ， 目 的 是 鼓 励 乘 客 在 一 定 步 行 距 离 范 围 内 前 往 乘 搭 港 铁 ， 因 此 设 置

地 点 有 一 定 限 制 。 港 铁 将 继 续 聆 听 区 议 员 的 意 见 以 改 善 服 务 。  

 
6 1 .  梁 家 欣 女 士 理 解 传 媒 的 报 导 或 会 引 起 小 区 及 居 民 的 疑 虑 ，但 由 于 有 关 的

磋 商 仍 在 进 行 中 ， 现 阶 段 不 宜 评 论 。 如 可 透 露 进 一 步 资 料 ， 九 巴 将 尽 快 向 委

员 会 交 代 。  

 
6 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认 为 港 铁 指 「 不 影 响 现 有 服 务 」 的 意 思 十 分 模 糊 。 他 重 申 ，

要 求 港 铁 不 应 只 维 持 现 有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， 更 重 要 的 是 维 持 接 驳 巴 士 换 乘 港 铁

的 八 达 通 车 资 扣 减 优 惠 。 他 表 示 ， 港 铁 如 不 打 算 改 变 ， 根 本 就 不 会 与 九 巴 开

展 讨 论 接 驳 巴 士 的 营 运 事 宜 。 如 要 改 变 ， 他 推 算 其 中 一 个 讨 论 重 点 就 是 换 乘

优 惠 。 他 希 望 港 铁 本 着 社 会 企 业 的 良 心 ， 继 续 维 持 现 有 的 服 务 和 换 乘 优 惠 。  

 
6 3 .  梁 文 廸 先 生 明 白 居 民 关 注 港 铁 的 换 乘 优 惠 ，他 会 把 相 关 意 见 转 达 港 铁 管

理 层 。  

 
6 4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要 求 在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 )或 其 辖 下 跟 进 公 共 巴

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题 述 事 宜 ， 并 要 求 港 铁 及 九 巴 继 续 派 员 出 席

相 关 会 议 和 报 告 最 新 情 况 。  

 
6 5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把 题 述 事 宜 加 入 续 议 事 项 以 便 跟 进 。  

 
 

VIII. 要 求 九 巴 公 司 增 设 大 埔 至 新 界 西 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7 / 2 0 1 7 号 )  

 
6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罗 晓 枫 议 员 的 文 件 ， 要 求 九 巴 增 设 大 埔 至 新

界 西 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7 / 2 0 1 7 号 。  

 
6 7 .  罗 晓 枫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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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8 .  李 述 恒 先 生 表 示 ， 乘 客 可 选 乘 九 巴 6 4 K 及 2 6 5 S 号 线 由 大 埔 直 接 前 往 元

朗 及 天 水 围 ， 或 乘 坐 7 3 X 号 线 在 城 门 隧 道 换 乘 2 6 3 或 2 6 9 D 号 线 前 往 屯 门 及

天 水 围 。 九 巴 备 悉 增 设 大 埔 往 来 新 界 西 其 他 地 方 巴 士 路 线 的 建 议 ， 亦 将 继 续

与 运 输 署 研 究 是 否 可 行 。  

 
6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已 聘 请 顾 问 ， 进 行 有 关 大

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的 研 究 ， 当 中 包 括 调 查 乘 客 对 大 埔 往 来 新 界 西 的 巴 士 服 务

需 求 ，有 关 报 告 预 计 在 2 0 1 8 年 1 月 至 3 月 期 间 完 成 。由 于 报 告 有 助 委 员 了 解

乘 客 对 大 埔 往 来 新 界 西 的 巴 士 服 务 需 求 ， 因 此 建 议 留 待 完 成 后 再 作 讨 论 。  

 
7 0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， 2 6 4 R 号 线 在 假 日 为 乘 客 提 供 大 埔 往 来 元 朗 的 巴 士 服

务 ， 由 于 目 前 载 客 量 少 ， 他 建 议 九 巴 考 虑 优 化 路 线 吸 引 更 多 乘 客 ， 例 如 绕 经

林 村 许 愿 广 场 ， 以 及 把 路 线 延 伸 至 屯 门 或 天 水 围 等 。  

 
7 1 .  李 述 恒 先 生 表 示 ， 九 巴 对 2 6 4 R 号 线 绕 经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建 议 持 开 放 态

度 ， 能 否 落 实 视 乎 在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设 立 巴 士 站 是 否 可 行 而 定 。  

 
7 2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目 前 2 6 5 S 号 线 每 天 只 有 一 班 车 前 往 天 水 围 ， 希 望 九

巴 能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提 出 优 化 方 案 ， 例 如 增 加 班 次 和 调 整 服 务 时 间 等 。  

 
7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会 会 在 第 九 项 议 程 跟 进 在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设 立 巴 士 站 的 事

宜 。 他 亦 希 望 九 巴 检 视 2 6 5 S 号 线 的 情 况 ， 并 向 委 员 会 提 出 优 化 方 案 。  

 
 

I X .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9 月 15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8 / 2 0 1 7 号 、 T T 6 9 / 2 0 1 7 号 及 T T 7 0 / 2 0 1 7 号 )  

 
(一 )  要 求 加 快 在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增 设 巴 士 站  

 
7 4 .  主 席 欢 迎 大 埔 地 政 处 陈 永 耀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7 5 .  陈 永 耀 先 生 表 示 ， 拟 建 巴 士 站 的 位 置 属 于 大 埔 地 政 处 管 辖 的 政 府 土 地 ，

该 处 设 有 两 道 闸 门 防 止 非 法 占 用 。此 外 ，在 拟 建 巴 士 站 位 置 周 边 有 两 幅 土 地 ，

以 临 时 政 府 拨 地 方 式 批 予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作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和 种 植 花 卉 之 用 。  

 
7 6 .  王 志 轩 先 生 表 示 ，运 输 署 曾 在 2 0 1 7 至 1 8 年 度 的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，

预 计 3 7 3 号 线 会 在 20 1 8 年 第 三 季 落 实 绕 经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一 带 ，但 根 据 目 前 情

况 ， 该 建 议 在 短 中 期 内 或 难 以 实 行 。 由 于 坑 下 莆 及 林 村 牌 楼 旁 的 巴 士 站 仍 有

足 够 空 间 及 容 量 ，因 此 署 方 正 研 究 以 该 两 个 车 站 作 为 3 7 3 号 线 在 林 村 的 车 站 。 

 
7 7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认 为 运 输 署 有 足 够 时 间 筹 备 在 2 0 1 8 年 第 三 季 落 实 3 7 3 号 线



-  1 7  -  

 

绕 经 林 村 。 他 指 九 巴 6 3 R 号 线 特 别 车 每 年 在 林 村 许 愿 节 期 间 都 利 用 林 村 许 愿

广 场 作 为 临 时 巴 士 站 ， 因 此 在 技 术 上 是 可 行 的 。 他 认 为 大 埔 区 小 区 重 点 工 程

项 目 中 有 关 林 村 广 场 的 计 划 取 消 后 ， 应 更 有 利 署 方 在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设 立 巴 士

站 。目 前 居 民 只 能 在 林 锦 公 路 乘 坐 6 4 K 及 6 5 K 号 线 出 入 ，因 此 极 希 望 可 以 在

林 村 乡 公 所 路 增 设 车 站 ， 方 便 林 村 谷 居 民 前 往 大 埔 及 外 区 。 他 愿 意 联 同 地 政

处 、 民 政 事 务 处 及 运 输 署 商 讨 和 解 决 目 前 面 对 的 困 难 。  

 
7 8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安 排 委 员 会 联 同 相 关 部 门 到 现 场 视 察 和 商 讨 如 何 解 决 问

题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上 述 视 察 活 动 已 于 2 0 1 7 年 1 2 月 2 8 日 进 行 。 )  

 
 
(二 )  建 议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桥 的 事 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9 / 2 0 1 7 号 及 T T 7 0 / 2 0 1 7 号 )  

 
7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路 政 署 及 渠 务 署 已 就 广 福 行 车 桥 事 宜 作 书 面 回 复 ，详 见 大 埔

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9 / 2 0 1 7 及 T T 7 0 / 2 0 1 7 号 。他 续 指 ，根 据 路 政 署 的 回 复 ，由 于

工 程 项 目 团 队 需 时 评 估 不 同 防 洪 标 准 对 设 计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影 响 ， 因 此 预 计 在

下 次 会 议 才 能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最 新 进 展 。 由 于 委 员 会 早 前 已 就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设

计 提 出 多 项 意 见 ， 他 建 议 留 待 路 政 署 提 出 修 正 方 案 后 再 作 跟 进 。  

 
8 0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， 委 员 在 上 次 会 议 提 出 不 少 意 见 ，他 希 望 路 政 署 可 以 仔

细 考 虑 ， 以 期 全 面 优 化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设 计 方 案 。  

 
8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大 埔 区 议 员 曾 在 2 0 1 7 年 11 月 2 日 举 行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上 ，

向 路 政 署 署 长 反 映 有 关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意 见 。 他 请 秘 书 处 把 相 关 会 议 记 录 转 交

路 政 署 及 渠 务 署 代 表 ， 让 他 们 在 下 次 交 运 会 会 议 报 告 时 一 并 响 应 。  
 

(会 后 补 注 ：秘 书 处 已 于 11 月 2 7 日 将 相 关 会 议 记 录 的 初 稿 转 交 路 政 署 及 渠 务

署 代 表 。 )  

 
8 2 .  李 国 英 议 员 指 相 关 部 门 如 只 依 据 部 门 内 部 指 引 处 事 ，是 不 能 完 成 广 福 行

车 桥 的 设 计 及 规 划 工 作 。 由 于 工 程 涉 及 多 个 部 门 的 范 畴 ， 他 认 为 运 输 署 应 负

责 协 调 各 个 相 关 部 门 ， 并 以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意 见 为 依 据 ， 优 化 行 车 桥 的 设 计 方

案 。  

 
8 3 .  陈 笑 权 议 员 表 示 ， 过 去 多 届 区 议 会 都 积 极 争 取 落 实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， 他

请 相 关 部 门 适 当 协 调 并 尽 快 开 展 工 程 。  

 
(三 )  要 求 于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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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4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大 埔 工 业 邨 (近 大 喜 街 凤 凰 卫 视 位 置 )有 15 个 路 旁 私 家

车 咪 表 泊 位 。 由 于 这 些 泊 位 于 晚 间 的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运 输 署 建 议 在 晚 上 8 时 至

翌 日 早 上 8 时 期 间 ，将 这 些 泊 位 转 为 货 车 泊 位 ，以 满 足 大 型 货 车 的 泊 车 需 求 。

署 方 将 就 建 议 进 行 地 区 咨 询 ， 如 获 公 众 同 意 ， 署 方 将 尽 快 落 实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8 5 .  陈 笑 权 议 员 指 全 港 各 区 出 现 泊 位 不 足 的 情 况 属 政 策 问 题 。 他 表 示 广 州 、

台 湾 及 日 本 等 地 都 已 兴 建 机 械 式 泊 架 ，所 用 的 资 源 不 多 ，但 可 制 造 大 量 泊 位 ，

反 观 香 港 在 这 方 面 远 远 落 后 。 基 于 公 众 利 益 ， 他 认 为 政 府 应 尽 快 引 入 这 些 技

术 ， 以 解 决 泊 位 不 足 问 题 。 他 建 议 政 府 可 考 虑 首 先 在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、 大 埔

警 署 及 其 他 政 府 停 车 场 试 行 建 造 这 些 泊 架 。  

 
8 6 .  任 启 邦 议 员 同 意 陈 议 员 的 意 见 ，表 示 过 去 曾 多 次 建 议 政 府 参 考 外 国 做 法

引 入 类 似 泊 架 。 即 使 简 单 如 在 行 车 天 桥 底 安 装 金 属 架 ， 已 可 制 造 不 少 泊 车 空

间 ，他 希 望 新 一 届 政 府 可 在 政 策 上 作 出 突 破 ，以 创 新 思 维 解 决 泊 位 不 足 问 题 。

此 外 ， 他 指 区 内 部 分 泊 位 经 常 被 商 户 霸 占 ， 希 望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。  

 
8 7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机 械 式 泊 架 在 内 地 及 其 他 国 家 相 当 普 遍 ， 委 员 会 曾 多

次 建 议 运 输 署 采 用 ， 但 署 方 从 未 确 实 响 应 。 除 了 在 政 府 土 地 装 设 机 械 式 泊 架

外 ， 他 认 为 运 输 署 批 出 土 地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时 ， 亦 可 提 供 诱 因 鼓 励 租 用 者 装 设

这 类 泊 架 ， 以 提 供 更 多 车 位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甚 少 人 会 把 车 辆 停 泊 在 大 埔 工 业 邨

后 步 行 到 市 中 心 ， 因 此 署 方 于 上 文 所 建 议 的 双 用 泊 位 作 用 有 限 。  

 
8 8 .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现 时 有 没 有 政 府 土 地 或 建 筑 物 已 安 装 机 械 式 泊 架 。  

 
8 9 .  黄 建 男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知 悉 有 私 人 发 展 项 目 使 用 机 械 式 泊 架 ， 但 从 未 处 理 在 政 府 土 地

装 设 机 械 式 泊 架 的 申 请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要 求 发 展 项 目 提 供 特 定 数 量 车 位 ， 但 提 供 方 式 则 由 相 关 发

展 商 或 政 府 部 门 自 行 决 定 。  

 
9 0 . 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负 责 大 埔 地 区 事 务 的 政 府 人 员 已 非 常 尽 责 ， 但 权 力 有 限 ， 未 能 处

理 所 有 问 题 。 以 机 械 式 泊 架 为 例 ， 本 届 区 议 会 至 今 几 乎 在 每 次 交

运 会 会 议 都 有 提 及 ， 但 仍 然 没 有 丝 毫 进 展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了 解 什 么 职 级 的 官 员 才 可 决 定 落 实 建 造 机 械 式 泊 架 。 署 方 如

在 落 实 建 造 时 遇 到 困 难 ， 应 向 委 员 会 提 出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委 员 会 考 虑 以 “ 在 区 内 兴 建 机 械 式 泊 架 ” 作 为 其 中 一 个 与 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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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会 议 员 讨 论 的 议 题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区 议 会 透 过 地 区 主 导 计 划 在 大 埔 区 建 造 机 械 式 泊 架 。  

 
9 1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在 2 0 1 8 年 4 月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外 访 活 动 中 ，适 当 安 排 区 议 员 参

观 国 内 的 机 械 式 泊 架 设 施 。  

( i i )  领 展 是 区 内 的 主 要 泊 位 提 供 者 ， 但 月 租 费 用 昂 贵 ， 对 部 分 车 主 而

言 是 沉 重 负 担 。 她 希 望 运 输 署 与 领 展 探 讨 可 行 方 案 ， 例 如 在 指 定

时 间 把 月 租 车 位 分 租 予 其 他 车 辆 ， 既 可 减 轻 现 有 车 主 的 负 担 ， 亦

可 善 用 车 位 以 增 加 泊 位 。  

( i i i )  屯 门 新 城 市 广 场 及 葵 兴 工 业 中 心 设 有 机 械 式 泊 架 设 施 。 她 认 为 政

府 可 尝 试 在 若 干 楼 底 较 高 的 政 府 停 车 场 兴 建 这 类 泊 架 。  

 
9 2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 根 据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(“ 大 楼 ” )管 理 委 员 会 的 来 信 ， 大

楼 停 车 场 现 时 的 营 运 合 约 在 2 0 1 9 年 才 届 满 ， 而 信 中 亦 提 及 泊 车 情 况 尚 可 接

受 ， 但 他 认 为 实 际 情 况 并 非 如 此 。 他 指 近 来 大 楼 停 车 场 泊 满 的 情 况 减 少 ， 车

辆 主 要 转 到 较 便 宜 的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停 泊 。 他 认 为 大 楼 停 车 场 的 时 租 收 费 如 可

适 当 下 调 ， 将 有 助 改 善 两 个 停 车 场 需 求 失 衡 及 街 道 阻 塞 的 情 况 。 他 亦 请 政 府

多 加 留 意 有 没 有 其 他 停 车 场 出 现 类 似 的 收 费 差 距 以 致 失 衡 的 情 况 ， 并 作 适 当

跟 进 。  

 
9 3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运 输 署 将 致 力 要 求 发 展 商 在 新 发 展 项 目 中 尽 量 提 供 最

多 车 位 ， 以 及 鼓 励 他 们 建 造 机 械 式 泊 位 。  

 
 
(四 )  要 求 在 广 福 回 旋 处 旁 加 设 行 车 线 ／ 的 士 站 连 上 盖  

 
9 4 .  黄 建 男 先 生 介 绍 题 述 工 程 的 初 步 设 计 方 案 ，图 则 见 附 件 三 。 由 于 涉 及 康

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的 用 地 ， 运 输 署 需 与 康 文 署 商 讨 能 否 拨 出 部 分

土 地 作 为 的 士 站 。  

 
9 5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欢 迎 运 输 署 持 续 为 广 福 回 旋 处 一 带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，亦 乐 见

署 方 今 日 提 出 具 体 改 善 方 案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他 建 议 署 方 可 联 同 当 区 区 议 员 到 场

视 察 。  

 
9 6 .  温 兴 财 委 员 欢 迎 署 方 的 建 议 ， 亦 希 望 可 尽 快 落 实 。  

 
 
9 7 .  陈 笑 权 议 员 指 不 少 居 民 会 在 该 处 换 乘 的 士 ，故 希 望 署 方 尽 快 建 造 的 士 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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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加 建 上 盖 ， 为 市 民 遮 挡 风 雨 。  

 
9 8 .  黄 碧 娇 议 员 建 议 在 广 进 街 另 一 端 增 设 出 口 ，令 车 辆 无 需 调 头 和 纾 缓 现 有

巴 士 站 旁 黄 格 的 争 路 情 况 。  

 
9 9 .  余 智 荣 议 员 表 示 ， 每 逢 的 士 换 更 广 进 街 都 会 相 对 挤 迫 ，因 此 建 议 署 方 研

究 如 何 延 长 的 士 站 。  

 
1 0 0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该 处 有 足 够 空 间 建 造 标 准 上 盖 ，署 方 亦 将 微 调 和 优 化

现 有 设 计 。 他 会 在 下 次 会 议 报 告 与 康 文 署 商 讨 用 地 的 进 展 。  

 
1 0 1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与 康 文 署 商 讨 用 地 情 况 ， 并 加 快 落 实 工 程 。 他 亦 希 望 署 方

研 究 在 广 进 街 另 辟 出 口 ， 以 便 疏 导 车 流 。  

 
 
(五 )  关 注 大 埔 区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 

 
1 0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员 会 分 别 在 2 0 1 7 年 1 0 月 2 3 日 及 11 月 3 日 视 察 宝 乡 街 及

太 和 巴 士 站 。 运 输 署 听 取 委 员 意 见 后 修 改 了 道 路 设 计 ， 相 关 图 则 见 附 件 四 及

附 件 五 。  

 
1 0 3 .  黄 建 男 先 生 介 绍 附 件 四 (宝 乡 街 改 善 方 案 )。  

 
1 0 4 .  委 员 就 附 件 四 的 意 见 简 述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根 据 目 前 设 计 ， 李 国 英 议 员 关 注 私 家 车 或 会 违 例 停 泊 在 专 线 小 巴

站 或 的 士 站 内 ， 导 致 专 线 小 巴 或 的 士 只 能 在 站 外 上 落 乘 客 。 由 于

没 有 警 员 驻 守 执 法 ， 他 担 心 该 处 容 易 成 为 私 家 车 的 违 例 停 泊 处 。

此 外 ， 他 指 缩 短 宝 乡 街 中 间 的 分 隔 栏 有 助 车 辆 调 头 。  

( i i )  区 镇 桦 议 员 同 意 缩 短 宝 乡 街 中 间 的 分 隔 栏 有 助 大 型 车 辆 在 该 处 调

头 。 另 外 ， 他 建 议 在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出 口 至 交 通 灯 位 置 范 围 划 设 双

黄 线 ， 以 免 车 辆 在 该 处 停 泊 ， 阻 碍 其 他 车 辆 通 过 。  

( i i i )  任 启 邦 议 员 询 问 车 辆 如 停 泊 在 调 头 位 置 的 斜 影 线 范 围 内 ， 警 方 可

如 何 处 理 。 他 认 为 警 方 如 没 有 适 当 处 理 这 个 问 题 ， 斜 影 线 范 围 或

会 成 为 新 的 违 泊 地 点 。  

( i v )  陈 笑 权 议 员 认 为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出 口 至 交 通 灯 位 置 范 围 应 划 设 双 黄

线 。  

 

( v )  余 智 荣 议 员 认 为 执 法 方 面 的 配 合 至 为 重 要 ， 否 则 双 黄 线 范 围 将 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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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另 一 违 泊 黑 点 。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在 设 计 时 同 时 考 虑 违 泊 问 题 ， 而

警 方 亦 需 配 合 加 紧 执 法 。  

( v i )  温 兴 财 委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墟 的 士 站 经 常 被 违 泊 私 家 车 霸 占 ， 的 士 只

能 被 迫 在 站 外 上 落 乘 客 ， 假 如 因 此 遭 到 票 控 ， 对 的 士 司 机 十 分 不

公 平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 取 消 上 址 一 个 的 士 站 让 私 家 车 上 落 乘 客 并 不

合 适 ， 因 如 没 有 警 员 驻 守 ， 私 家 车 不 会 实 时 驶 离 。  

( v i i )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指 宝 乡 街 两 边 划 设 双 黄 线 后 ， 私 家 车 便 没 有 位 置 上

落 乘 客 。此 外 ，他 亦 担 心 车 辆 会 停 泊 在 调 头 位 置 的 斜 影 线 范 围 内 。 

 
1 0 5 .  黄 建 男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除 的 士 及 专 线 小 巴 外 ， 任 何 车 辆 不 得 驶 入 的 士 站 及 小 巴 站 ， 违 例

者 可 被 检 控 。  

( i i )  落 实 改 善 方 案 前 ， 缩 短 宝 乡 街 中 间 的 分 隔 栏 将 阻 碍 车 辆 在 该 处 调

头 。 完 成 改 善 方 案 后 ， 署 方 可 利 用 斜 影 线 范 围 进 行 工 程 ， 因 而 不

会 阻 碍 车 辆 调 头 。 因 此 ， 署 方 会 把 缩 短 宝 乡 街 中 间 的 分 隔 栏 列 作

下 一 阶 段 的 拟 议 工 程 。  

( i i i )  如 在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出 口 至 交 通 灯 位 置 范 围 划 设 双 黄 线 ，禁 区 的“ 终

止 ” 路 牌 将 阻 碍 交 通 灯 号 ， 届 时 禁 区 范 围 或 须 延 长 至 下 一 交 通 灯

后 的 位 置 。 此 外 ， 私 家 车 亦 没 有 位 置 在 宝 乡 街 上 落 乘 客 。  

 
1 0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不 少 车 辆 需 要 在 宝 乡 街 上 落 乘 客 ，因 此 难 有 方 案 完 全 满

足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需 求 。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开 放 后 吸 引 不 少 车 流 及 轮 候 的 车 龙 ， 因

此 扩 阔 调 头 位 置 和 缩 短 中 间 的 分 隔 栏 都 有 助 中 型 及 大 型 车 辆 在 该 处 调 头 。  

 
1 0 7 .  李 国 英 议 员 支 持 延 长 禁 区 范 围 至 下 一 灯 位 后 (即 怀 义 街 街 口 )， 认 为 有 助

纾 缓 怀 义 街 的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重 申 专 线 小 巴 及 的 士 站 都 位 于 黄 线 范

围 内 ， 如 没 警 员 驻 守 ， 便 无 法 阻 止 私 家 车 在 该 处 停 车 。 因 此 ， 他 建 议 警 方 在

该 处 安 装 摄 录 机 ， 事 后 向 违 例 车 主 发 出 告 票 。  

 
1 0 8 .  徐 翼 福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改 动 专 线 小 巴 站 的 位 置 ，以 提 高 宝 乡 街 专 线 小 巴 站 的 使 用 率 ，

减 少 车 辆 停 泊 。  

( i i )  可 在 斜 影 线 范 围 外 设 置 胶 筒 及 地 面 标 记 等 阻 止 车 辆 进 入 。  

( i i i )  只 有 道 路 用 户 遵 守 交 通 规 则 ， 才 可 杜 绝 违 例 泊 车 情 况 。  

 

( i v )  根 据《 道 路 交 通 条 例 》第 3 7 4 C 章 ，任 何 人 不 得 在 设 有 街 道 照 明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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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 ，而 灯 与 灯 之 间 相 距 不 超 过 2 0 0 米 的 街 道 上 停 泊 车 辆 (停 泊 在 泊

车 处 则 不 在 此 限 )， 否 则 可 遭 票 控 。  

( v )  如 阻 碍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， 警 方 亦 可 根 据 其 他 规 例 作 出 检 控 。  

( v i )  如 有 车 辆 停 泊 在 的 士 站 ，不 论 司 机 是 否 在 场 ，警 方 均 可 作 出 票 控 ，

而 警 方 亦 会 因 应 现 场 情 况 适 当 执 法 。  

( v i i )  如 按 现 行 改 善 方 案 在 宝 乡 街 扩 阔 调 头 位 置 ， 将 有 足 够 空 间 让 车 辆

调 头 ， 该 处 的 车 辆 调 头 限 制 亦 将 一 并 移 除 。  

( v i i i )  警 方 目 前 没 有 权 力 及 资 源 在 该 处 安 装 摄 录 机 。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， 违

例 泊 车 没 有 追 溯 力 。 不 过 ， 如 有 证 据 显 示 驾 驶 人 士 有 违 例 驾 驶 情

况 (例 如 有 录 像 拍 到 驾 驶 人 士 把 车 辆 停 泊 在 巴 士 、小 巴 或 的 士 站 等

不 可 泊 车 的 限 制 区 等 )， 警 方 可 向 车 主 提 出 事 后 检 控 。  

 
1 0 9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 除 宝 乡 街 外 ， 大 埔 墟 到 处 都 有 违 泊 情 况 ， 无 法 杜 绝 。

他 指 太 多 限 制 及 经 常 改 变 亦 会 令 驾 驶 人 士 无 所 适 从 ， 产 生 不 同 问 题 。 他 认 为

不 应 过 分 执 着 于 解 决 某 个 位 置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 

 
1 1 0 .  李 国 英 议 员 同 意 到 处 都 有 违 泊 问 题 ， 但 如 违 泊 导 致 整 条 街 道 交 通 瘫 痪 ，

便 需 处 理 。 他 补 充 ， 宝 乡 街 、 怀 义 街 及 靖 远 街 的 转 弯 位 置 经 常 有 违 泊 车 辆 阻

塞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， 往 往 在 致 电 警 方 到 场 执 法 后 才 能 疏 导 交 通 ， 因 此 需 要 正

视 。  

 
1 1 1 .  余 智 荣 议 员 认 为 警 方 的 角 色 十 分 重 要 。他 指 警 方 以 往 可 以 拖 走 阻 塞 交 通

的 车 辆 ， 但 现 时 却 不 能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 在 大 埔 执 勤 的 交 通 督 导 员 数 量 不 足 ，

即 使 过 去 曾 去 信 警 方 要 求 增 加 人 手 亦 没 有 响 应 。  

 
1 1 2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接 受 运 输 署 的 交 通 改 善 建 议 ， 但 担 心 日 后 的 执 法 问 题 。  

 
1 1 3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询 问 当 方 案 落 实 后 ，如 运 作 出 现 问 题 ，相 关 的 交 通 改 善 措 施

有 没 有 修 改 空 间 。  

 
1 1 4 .  主 席 表 示 日 后 能 再 次 改 善 该 处 的 交 通 措 施 。  

 
1 1 5 .  委 员 会 同 意 落 实 附 件 四 的 方 案 ，并 在 日 后 方 案 落 实 后 ，按 需 要 检 讨 宝 乡

街 的 情 况 。  

 
1 1 6 .  黄 建 男 先 生 介 绍 附 件 五 (太 和 巴 士 站 停 车 湾 改 善 方 案 )。  

 
 
1 1 7 . 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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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他 曾 去 信 警 方 要 求 在 早 上 7 时 至 8 时 派 员 加 强 巡 逻 ， 因 此 该 处 近

来 较 少 出 现 违 泊 问 题 ， 但 警 车 驶 离 现 场 后 便 故 态 复 萌 。  

( i i )  太 和 巴 士 站 往 大 埔 方 向 的 的 士 站 有 一 部 的 士 长 期 通 宵 停 泊 ， 运 输

署 应 研 究 如 何 处 理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警 方 难 以 长 时 间 投 放 资 源 监 察 现 场 情 况 ， 他 和 邓 铭 泰 议 员 建

议 分 开 大 型 巴 士 及 私 家 车 的 落 客 点 ， 作 为 长 远 解 决 办 法 。  

 
1 1 8 .  周 炫 玮 议 员 欢 迎 运 输 署 的 建 议 ， 认 为 现 阶 段 可 先 推 行 延 长 停 车 湾 的 方

案 ， 希 望 有 助 纾 缓 违 泊 问 题 。 在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的 情 况 下 ， 太 和 巴 士 站 的 违 泊

问 题 近 期 有 所 改 善 。 由 于 有 市 民 担 心 延 长 停 车 湾 将 加 剧 违 泊 问 题 ， 因 此 他 请

警 方 维 持 在 早 上 繁 忙 时 段 ( 7 时 至 8 时 3 0 分 左 右 )巡 查 该 处 和 检 控 违 例 车 辆 。  

 
1 1 9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现 时 宝 雅 路 的 士 站 长 3 0 米 ， 一 般 上 落 客 位 长 4 0 米 ，

延 长 停 车 湾 后 ，上 落 客 位 置 将 延 长 至 约 5 0 米 。就 有 建 议 把 大 型 巴 士 上 落 客 点

迁 往 现 有 的 士 站 ， 由 于 巴 士 需 要 较 多 空 间 ， 此 举 将 大 大 缩 短 的 士 站 的 范 围 ，

而 且 在 运 作 上 颇 为 复 杂 ， 运 输 署 认 为 可 在 完 成 这 项 改 善 工 程 后 ， 才 考 虑 是 否

需 要 把 大 型 巴 士 上 落 客 点 迁 往 现 有 的 士 站 。  

 
1 2 0 .  因 应 将 大 型 邨 巴 上 落 客 点 迁 往 现 有 的 士 站 的 建 议 ，陈 由 游 先 生 补 充 ，上

述 建 议 是 缩 短 现 有 的 士 站 范 围 以 腾 出 空 间 用 为 邨 巴 上 落 客 点 。 他 指 现 时 没 有

道 路 标 记 界 定 某 处 为 邨 巴 站 ， 但 邨 巴 可 在 一 般 上 落 客 区 上 落 乘 客 ， 或 在 取 得

许 可 证 的 情 况 下 于 限 制 区 或 禁 区 上 落 乘 客 。 如 将 部 份 的 士 站 改 为 一 般 上 落 客

区 ， 其 他 车 辆 亦 可 利 用 该 位 置 上 落 乘 客 ， 同 样 未 能 腾 出 空 间 用 作 邨 巴 上 落 客

点 ； 如 将 部 份 的 士 站 设 为 限 制 区 或 禁 区 并 只 供 邨 巴 使 用 ， 其 他 没 有 许 可 证 的

车 辆 便 无 法 在 限 制 时 间 内 使 用 该 位 置 上 落 客 ， 惟 邨 巴 的 班 次 并 不 频 密 ， 未 能

充 份 利 用 该 位 置 ， 造 成 浪 费 。 此 外 ， 缩 短 的 士 站 亦 会 影 响 的 士 的 运 作 。 综 合

以 上 因 素 ， 有 关 建 议 是 否 可 改 善 现 时 停 车 湾 的 使 用 情 况 ， 需 要 仔 细 研 究 。  

 
1 2 1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补 充 ，他 理 解 把 大 型 邨 巴 上 落 客 点 迁 往 现 有 的 士 站 有 一 定 影

响 ， 因 此 建 议 只 在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才 实 施 。 他 表 示 并 非 规 定 邨 巴 必 须 在 的 士 站

后 方 上 落 乘 客 ， 因 为 该 位 置 亦 可 腾 出 作 私 家 车 上 落 客 点 。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可 继

续 研 究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1 2 2 .  委 员 会 同 意 落 实 附 件 五 的 方 案 。  

 
1 2 3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于 涉 及 修 路 的 施 工 申 请 、 与 领 展 沟 通 及 咨 询 其 他 部

门 ， 运 输 署 预 计 这 些 前 期 工 作 需 时 两 个 月 。 运 输 署 向 路 政 署 发 出 施 工 令 后 ，

路 政 署 一 般 亦 需 要 三 个 月 时 间 筹 备 。  
1 2 4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提 出 方 案 前 已 把 建 议 转 交 路 政 署 作 技 术 评 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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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于 评 估 仍 在 进 行 ， 因 此 暂 时 未 有 预 计 开 展 工 程 时 间 及 施 工 所 需 时 间 的 相 关

数 据 。 技 术 评 估 完 成 后 ， 路 政 署 将 把 结 果 提 交 运 输 署 ， 届 时 将 由 运 输 署 决 定

工 程 开 展 时 间 及 施 工 所 需 时 间 ， 以 及 向 委 员 会 交 代 。  

 
1 2 5 .  主 席 请 路 政 署 及 运 输 署 适 时 向 当 区 区 议 员 提 供 工 程 时 间 数 据 。  

 
1 2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翠 乐 街 、 美 新 里 及 旧 墟 直 街 的 违 泊 问 题 愈 趋 恶 劣 ， 黄

昏 后 情 况 尤 其 严 重 ， 希 望 警 方 留 意 。  

 
1 2 7 .  徐 翼 福 先 生 表 示 ， 警 方 一 直 就 上 址 的 情 况 与 刘 议 员 紧 密 联 络 ，亦 已 加 强

巡 逻 和 执 法 。  

 
 
(六 ) 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施  

 
1 2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委 员 会 已 在 议 程 第 四 项 就 此 事 项 充 分 讨 论 ， 因 此 不 会 在

此 展 开 讨 论 。  

 
 

X .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1 / 2 0 1 7 号 )  

 
1 2 9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他 续 指 ， 路 政 署 由 2 0 1 7 年 11 月 起 将

加 派 一 名 工 程 师 执 行 西 贡 北 及 大 埔 滘 区 的 区 域 工 程 及 部 门 协 调 工 作 ， 请 委 员

会 备 悉 。  

 
 

X I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(一 ) 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1 3 0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黄 碧 娇 议 员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1 7 年 1 0 月 1 8 日 召 开 本

年 度 第 五 次 会 议 ，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在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方 面 ，工 作 小 组 继 续 与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讨 论 2 7 1

系 列 路 线 、 3 0 7 系 列 路 线 、 6 4 K、 6 5 K、A 4 7 X、 N A 4 7、 E 4 1 及 7 4 C
号 线 的 改 善 服 务 建 议 。 有 关 2 7 1 X 号 线 的 总 站 ， 运 输 署 建 议 可 由

半 岛 酒 店 迁 往 北 京 道 。  

 

( i i )  在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25 B 号 线 的 改 善 服 务 建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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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巴 士 及 小 巴 路 线 的 情 况 ， 如 有 实 际 改 动

将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。  

( i v )  工 作 小 组 已 完 成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调 查 的 招 标 程 序 ， 亦 已 邀 请

顾 问 公 司 出 席 会 议 向 成 员 介 绍 调 查 内 容 及 方 法 。 顾 问 公 司 预 计 在

11 月 开 始 进 行 访 问 ， 并 将 继 续 出 席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报 告 调 查 进 度 。  

 
 
(二 )  跟 进 “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／ 莲 塘 口 岸 ” 大 埔 段 道 路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
 
1 3 1 .  刘 志 成 博 士 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身 分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1 7 年 9 月 8 日 召

开 本 年 度 第 三 次 会 议 ， 并 继 续 跟 进 两 项 工 程 ， 包 括 ：  

 
( i )  第 二 期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H Y / 2 0 1 2 / 0 6─ 由 泰 亨 至 和 合 石 交 汇 处 的 一

段 粉 岭 公 路 )  

( i i )  莲 塘 ／ 香 园 围 口 岸 与 相 关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C V / 2 0 1 2 / 0 9 -莲 塘 ／ 香 园

围 口 岸 土 地 平 整 及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─ 工 程 合 约 3 (包 括 南 华 莆 与 桥 头

之 间 一 段 约 1 公 里 长 的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) )  

 
1 3 2 .  目 前 上 述 两 项 工 程 的 进 展 大 致 顺 利 。此 外 ，由 于 9 月 11 日 早 上 在 粉 岭 公

路 及 大 窝 西 支 路 发 生 严 重 交 通 挤 塞 事 故 ，运 输 署 要 求 承 建 商 日 后 申 请 封 路 前 ，

须 先 行 咨 询 相 关 区 议 会 。 经 讨 论 后 ， 工 作 小 组 建 议 承 建 商 可 以 电 邮 方 式 向 成

员 提 供 封 路 申 请 的 详 情 ， 以 供 他 们 备 悉 和 征 询 意 见 。  

 
 
(三 ) 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 

 
1 3 3 .  秘 书 代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邓 铭 泰 议 员 报 告 ，跟 进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近 期

没 有 召 开 会 议 ， 待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落 实 后 ， 秘 书 处 将 实 时 通 知 成 员 。  

 
 
(四 ) 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 

 
1 3 4 .  胡 健 民 议 员 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身 分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2 0 1 7 年 1 0 月 2 3
日 举 行 本 年 度 第 二 次 会 议 。他 指 成 员 在 会 议 上 就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提 出 多 项 意 见 。

整 体 而 言 ，成 员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对 地 区 造 成 不 少 滋 扰 ，例 如 到 处 违 泊 阻 塞 道 路 、

霸 占 公 共 单 车 泊 位 影 响 居 民 使 用 ， 以 及 昼 夜 不 停 发 出 声 响 等 。 经 讨 论 后 ， 工

作 小 组 建 议 由 交 运 会 去 信 相 关 部 门 反 映 共 享 单 车 的 问 题 。  

 
 
1 3 5 .  此 外 ，工 作 小 组 亦 继 续 跟 进 两 项 活 动 。“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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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嘉 年 华 ” 会 在 2 0 1 8 年 1 月 1 3 日 假 大 埔 天 后 官 风 水 广 场 举 行 。

主 办 单 位 现 正 邀 请 区 内 团 体 参 与 表 演 及 摊 位 工 作 ， 以 及 邀 请 嘉 宾 出 席 活 动 。

至 于“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 区 学 界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比 赛 暨 宣 传 运 动 ”，主 办

团 体 已 把 填 色 、 标 语 创 作 及 海 报 设 计 的 参 赛 表 格 分 发 区 内 各 中 学 、 小 学 、 幼

儿 园 及 特 殊 学 校 ， 目 前 正 收 集 各 参 赛 者 的 作 品 。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向 委 员 会 汇

报 活 动 进 度 。  

 
1 3 6 .  委 员 会 同 意 去 信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反 映 大 埔 区 议 会 对 共 享 单 车 的 意 见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委 员 会 已 于 1 2 月 2 2 日 去 信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。 )  

 
 

X I I . 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8 年 度 会 议 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2 / 2 0 1 7 号 )  

 
1 3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已 在 2 0 1 7 年 11 月 2 日 的 会 议 上 ， 通 过 辖 下 委 员

会 在 2 0 1 8 年 的 会 议 时 间 表 。 他 请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 

XIII. 其 他 事 项  

 
(一 ) 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举 行 的 会 议 及 午 餐 聚 会 ─ 拟 议 讨 论 事 宜  

 
1 3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立 法 会 议 员 会 在 2 0 1 8 年 1 月 2 6 日 与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举 行 会

议 及 午 餐 会 。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1 7 年 11 月 2 日 的 会 议 上 ， 议 决 由 辖 下 委 员 会

各 自 拟 订 一 个 讨 论 题 目 供 当 日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讨 论 之 用 。 由 于 有 关 题 目 及 资 料

需 在 本 年 内 提 交 立 法 会 秘 书 处 ， 是 次 会 议 作 出 决 定 后 ， 讨 论 题 目 及 相 关 数 据

将 以 传 阅 方 式 分 别 征 求 区 议 会 及 委 员 会 的 同 意 。  

 
1 3 9 .  主 席 提 出 以 「 要 求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路 面 设 施 ， 及 新 增 干 道 以 改 善 大 埔

往 来 市 区 的 交 通 」 作 为 讨 论 题 目 。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设 施 方 面 ， 他 建 议 可 在

吐 露 港 公 路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和 在 快 线 划 设 双 白 线 等 。 新 增 干 道 方 面 ， 他 建 议 新

增 一 条 连 接 大 埔 至 沙 田 的 干 道 ， 以 减 轻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负 荷 和 减 少 挤 塞 。 他 引

导 委 员 讨 论 和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1 4 0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询 问 是 否 每 个 委 员 会 只 可 提 出 一 个 议 题 ，以 及 现 时 是 否 所 有

委 员 会 都 已 订 出 讨 论 题 目 。  

 
1 4 1 .  周 炫 玮 议 员 建 议 可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讨 论 共 享 单 车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连 接

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及 汀 角 路 的 单 车 径 是 否 属 于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选 用 的 议

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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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2 .  李 裕 修 先 生 表 示 ， 立 法 会 秘 书 处 的 来 函 建 议 讨 论 题 目 不 应 超 过 五 个 ， 而

大 埔 区 议 会 辖 下 有 五 个 委 员 会 ， 因 此 可 考 虑 每 个 委 员 会 各 自 定 义 出 一 个 讨 论

题 目 。 此 外 ， 除 本 委 员 会 外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辖 下 其 余 四 个 委 员 会 都 已 各 自 定 义

出 一 个 讨 论 题 目 。  

 
1 4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相 比 共 享 单 车 问 题 ，上 述 议 题 对 大 埔 区 及 北 区 往 来 市 区 的 交

通 有 长 远 影 响 ， 因 此 更 值 得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商 讨 。  

 
1 4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与 店 铺 阻 街 同 属 全 港 性 问 题 ，因 此 认 为 在 会 面

当 日 略 为 向 立 法 会 议 员 提 出 区 议 员 的 关 注 便 已 足 够 ， 无 需 深 入 讨 论 。  

 
1 4 5 .  委 员 会 议 决 采 纳 主 席 的 建 议 ，以 「 要 求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路 面 设 施 ， 及

新 增 干 道 以 改 善 大 埔 往 来 市 区 的 交 通 」 作 为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讨 论 的 议 题 之 一 。  

 
 
(二 )  有 关 运 头 塘 购 物 中 心 外 的 交 通 规 划 事 宜  

 
1 4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市 民 就 运 头 塘 商 场 外 的 交 通 规 划 事 宜 提 出 多

项 意 见 ， 并 要 求 大 埔 区 议 会 跟 进 。 第 一 ， 他 指 运 头 塘 商 场 外 的 私 家 车 上 落 区

范 围 小 ，亦 经 常 泊 满 车 辆 ，因 此 其 他 车 辆 只 能 在 巴 士 站 上 落 乘 客 ，造 成 不 便 。

第 二 ， 他 认 为 在 晓 运 路 前 的 两 道 收 费 电 闸 对 驾 驶 人 士 造 成 不 便 ， 指 该 处 是 公

共 地 方 ，应 开 放 予 公 众 使 用 。第 三 ，他 认 为 单 车 是 大 埔 居 民 常 用 的 代 步 工 具 ，

因 此 对 单 车 泊 位 有 极 大 需 求 ， 而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、 太 和 港 铁 站 、 连 接 大 埔 墟 港

铁 站 和 运 头 塘 邨 的 行 人 隧 道 ， 以 及 太 和 港 铁 站 至 大 埔 太 湖 花 园 的 行 人 路 及 行

人 隧 道 内 的 单 车 泊 位 不 足 ， 但 政 府 却 只 顾 清 理 单 车 及 张 贴 不 准 泊 车 告 示 等 ，

并 不 理 解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主 席 指 运 头 塘 邨 巴 士 站 将 进 行 工 程 ， 秘 书 处 亦 已 向 各

位 派 发 相 关 图 则 ， 详 见 附 件 六 。  

 
1 4 7 .  黄 建 男 先 生 介 绍 附 件 六 。他 指 运 输 署 早 前 通 过 民 政 事 务 处 就 运 头 塘 邨 巴

士 总 站 的 改 善 措 施 咨 询 公 众 。 运 输 署 收 到 意 见 后 作 出 调 整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头 塘 购 物 中 心 对 外 的 路 面 将 不 作 任 何 改 动 ，以 便 尽 快 展 开 工 程 。 

( i i )  在 巴 士 站 两 旁 划 设 24 小 时 禁 区 。  

( i i i )  扩 阔 逸 雅 里 连 接 上 落 客 区 的 路 口 ， 以 便 车 辆 驶 出 。  

 
此 外 ， 他 对 市 民 的 意 见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在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提 供 上 落 客 区 的 目 的 ， 主 要 是 方 便 市 民 换 乘 其

他 交 通 工 具 (例 如 由 私 家 车 换 乘 公 共 巴 士 或 让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上 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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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 客 )， 而 并 非 为 市 民 提 供 泊 位 以 便 前 往 邻 近 的 屋 苑 或 购 物 中 心 。 

( i i )  运 头 塘 邨 巴 士 总 站 以 外 的 范 围 属 私 人 管 理 地 段 ， 屋 苑 或 购 物 中 心

应 自 行 提 供 泊 车 设 施 方 便 前 来 的 驾 驶 人 士 。 以 运 头 塘 邨 为 例 ， 驾

驶 人 士 如 欲 前 往 购 物 中 心 ， 可 使 用 逸 雅 里 闸 内 的 停 车 场 设 施 或 上

落 客 区 。  

( i i i )  晓 运 路 的 两 道 收 费 电 闸 安 装 在 私 人 土 地 范 围 内 ， 属 运 头 塘 邨 管 业

处 的 内 部 安 排 。  

( i v )  单 车 泊 位 的 提 供 主 要 分 为 两 部 分 。 第 一 ， 私 人 发 展 项 目 负 责 提 供

项 目 范 围 内 的 单 车 泊 位 。 第 二 ， 政 府 会 在 康 乐 热 点 及 单 车 径 末 端

提 供 公 共 单 车 泊 位 。 目 前 ， 政 府 在 大 埔 区 提 供 约 6  0 0 0 个 公 共 单

车 泊 位 ，当 中 约 3  6 0 0 个 由 运 输 署 负 责 管 理 和 维 修 ，余 下 约 2  4 0 0
个 则 由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管 理 和 维 修 。  

 
1 4 8 .  余 智 荣 议 员 提 出 以 下 意 见 及 提 问 ：  

 
( i )  感 谢 运 输 署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。 他 询 问 署 方 何 时 落 实 有 关 措 施 ， 以 及

何 时 安 排 九 巴 在 该 巴 士 总 站 加 装 上 盖 。  

( i i )  与 其 他 地 方 的 上 落 客 区 一 样 ， 运 头 塘 邨 巴 士 总 站 的 上 落 客 区 并 非

用 作 停 泊 车 辆 ， 只 是 方 便 车 辆 停 车 上 落 乘 客 ， 然 后 立 即 驶 走 。 此

外 ，运 头 塘 邨 停 车 场 提 供 3 0 分 钟 免 费 泊 车 服 务 ，建 议 驾 驶 人 士 可

考 虑 停 泊 在 该 停 车 场 。  

 
1 4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指 运 输 署 早 前 计 划 把 太 和 地 铁 站 至 太 湖 花 园 隧 道 内 的 单 层

单 车 泊 架 改 为 双 层 单 车 泊 架 ， 询 问 目 前 的 进 展 如 何 。  

 
1 5 0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运 输 署 会 在 本 年 底 在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小 区 中 心 新 增 约 9 0
个 单 车 泊 位 ， 亦 会 在 安 埔 路 近 富 善 邨 增 加 单 车 泊 位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亦 正 研 究 在

大 埔 公 路 (元 洲 仔 段 )近 眼 镜 桥 位 置 增 加 单 车 泊 位 。  

 
1 5 1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认 为 有 需 要 增 加 单 车 泊 位 ，但 不 希 望 这 些 公 共 单 车 泊 位 变 成

共 享 单 车 的 停 泊 处 ， 因 此 希 望 署 方 认 真 研 究 可 采 取 什 么 方 法 ， 让 部 门 有 权 在

短 时 间 内 清 理 管 辖 范 围 内 的 违 例 停 泊 单 车 。  

 
1 5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希 望 运 输 署 确 认 将 会 在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小 区 中 心 新 增 9 0 个 单

车 泊 位 ，还 是 在 新 增 泊 位 后 该 处 的 泊 位 数 目 将 会 增 至 9 0 个 。此 外 ，他 询 问 该

处 共 有 多 少 单 车 泊 位 ， 以 及 新 增 泊 位 是 否 以 双 层 泊 架 的 方 式 提 供 。  

 
 
1 5 3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计 划 在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小 区 中 心 新 增 9 0 个 单 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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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 位 。 有 别 于 传 统 的 U 型 或 上 下 层 单 车 泊 架 ， 署 方 将 以 「 一 上 一 下 式 泊 架 」

提 供 该 9 0 个 单 车 泊 位 。至 于 该 处 共 有 多 少 泊 位 ，他 将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刘 议 员 提

供 相 关 资 料 。  

 
1 5 4 .  主 席 希 望 运 输 署 可 深 入 了 解 和 慎 重 考 虑 该 名 市 民 的 要 求 ，并 向 他 提 供 适

切 的 协 助 。  

 
 
(三 )  有 关 大 埔 四 里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 

 
1 5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环 境 、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在 20 1 7 年 11 月 8 日 举 行 的 会 议 上 ，

讨 论 在 大 埔 四 里 加 设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事 宜 ， 并 交 由 交 运 会 继 续 跟 进 。 他 询

问 运 输 署 可 否 协 助 设 立 有 关 路 牌 。  

 
1 5 6 .  黄 建 男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已 在 其 管 理 的 道 路 预 留 足 够 空 间 让 紧 急 车 辆 通 过 和 使 用 。  

( i i )  设 立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的 目 的 ， 是 为 了 向 紧 急 车 辆 指 示 路 径 ， 以

驶 入 建 筑 物 范 围 进 行 救 援 。  

( i i i )  建 筑 物 主 要 分 为 两 类 。 第 一 类 是 经 由 屋 宇 署 审 批 的 建 筑 物 ， 署 方

会 要 求 注 册 人 士 根 据 相 关 指 引 提 交 图 则 和 竖 立 适 当 的 交 通 标 记 及

指 示 牌 ， 以 显 示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的 位 置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亦 会 要 求 注 册

人 士 提 供 足 够 的 空 间 及 承 载 能 力 ， 以 便 紧 急 车 辆 使 用 。 另 一 类 建

筑 物 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， 其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设 计 及 规 范 则 由 地

政 署 负 责 。  

 
1 5 7 .  主 席 指 大 埔 四 里 并 非 私 人 屋 苑 或 屋 宇 署 负 责 审 批 的 地 方 ，因 此 询 问 运 输

署 能 否 在 该 处 竖 立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。  

 
1 5 8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设 立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有 其 用 意 ， 而 该 处 亦 是 紧 急 车

辆 出 入 的 认 可 通 道 ， 因 此 需 要 先 确 定 大 埔 四 里 是 否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， 然 后 由 土

地 管 理 人 设 立 相 关 路 牌 。  

 
1 5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四 里 的 出 入 口 有 可 被 移 除 的 消 防 闸 ， 一 般 可 理 解 为 紧 急

车 辆 通 道 的 路 牌 。 他 询 问 运 输 署 是 否 表 示 应 由 负 责 管 理 大 埔 四 里 的 部 门 设 立

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。  

 
1 6 0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 消 防 处 已 确 认 大 埔 四 里 属 消 防 车 辆 通 道 ， 亦 已 确 认 消

防 车 辆 能 驶 入 该 处 。  
1 6 1 .  李 国 英 议 员 指 大 埔 四 里 属 于 公 共 地 方 范 围 ，询 问 是 否 由 路 政 署 负 责 设 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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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。  

 
1 6 2 .  许 家 杰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分 别 负 责 管 理 和 维 修 大 埔 四 里 和 四 坊 的 公 共 行 人

通 道 及 道 路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四 里 各 个 红 色 消 防 闸 由 路 政 署 负 责 维 修 。  

( i i i ) 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一 般 只 会 在 已 批 租 土 地 的 建 筑 物 附 近 竖 建 ， 以

识 别 可 用 作 紧 急 车 辆 救 援 用 途 的 通 道 ， 而 该 路 牌 并 非 应 用 于 公 共

道 路 上 的 标 准 路 牌 。根 据 道 路 交 通 条 例 ，该 路 牌 并 没 有 法 律 效 力 。 

( i v )  在 部 分 情 况 下 会 使 用 公 共 道 路 供 紧 急 车 辆 出 入 之 用 ， 大 埔 四 里 便

是 其 中 一 个 例 子 。 路 政 署 识 别 出 这 些 通 道 后 ， 便 会 采 用 可 承 载 紧

急 车 辆 重 量 的 地 砖 ， 以 期 保 护 地 下 公 共 设 施 。  

( v )  运 输 署 可 指 示 路 政 署 在 公 共 道 路 上 加 装 任 何 交 通 标 志 。 就 大 埔 区

而 言 ， 路 政 署 目 前 没 有 收 到 运 输 署 的 指 示 ， 要 求 该 署 在 大 埔 四 里

竖 立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。  

 
1 6 3 .  区 镇 桦 议 员 指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(“ 大 楼 ” )并 非 已 批 租 地 方 ， 询 问 为 何 该 处

设 有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路 牌 。  

 
1 6 4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表 示 ， 大 楼 对 外 的 行 人 路 分 为 两 部 分 ；近 车 路 的 部 分 属 路 政

署 管 辖 的 公 共 道 路 范 围 ， 近 大 楼 的 部 分 则 属 已 批 租 予 政 府 部 门 作 兴 建 大 楼 之

用 的 土 地 范 围 。 委 员 或 会 留 意 到 公 共 道 路 上 出 现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路 牌 ， 但 他

澄 清 有 关 路 牌 只 是 竖 立 在 邻 近 公 共 道 路 的 已 批 租 土 地 范 围 内 ， 并 非 由 路 政 署

管 辖 。  

 
1 6 5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赞 扬 许 家 杰 先 生 的 响 应 十 分 专 业 。 他 指 ， 由 于 消 防 处 亦 需 经

过 多 番 了 解 后 ， 才 能 确 认 大 埔 四 里 为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， 因 此 希 望 运 输 署 可 协 助

竖 立 路 牌 ， 以 期 进 一 步 确 立 该 处 为 正 式 的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。  

 
1 6 6 .  黄 建 男 先 生 澄 清 运 输 署 并 不 负 责 管 理 和 维 修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，亦 不 会 接 收

其 他 非 正 式 道 路 的 管 理 权 。 此 外 ， 由 署 方 管 理 的 道 路 已 适 合 紧 急 车 辆 使 用 。  

 
1 6 7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， 路 政 署 并 非 要 求 运 输 署 接 收 道 路 的 管 理 权 ，只 是 在 程

序 上 需 要 运 输 署 的 指 示 ， 路 政 署 才 可 动 工 竖 立 路 牌 。  

 
1 6 8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于 运 输 署 并 非 管 理 大 埔 四 里 的 部 门 ， 因 此 没 有 权 限

指 示 路 政 署 在 该 处 竖 立 路 牌 。  
1 6 9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他 过 去 曾 多 次 去 信 要 求 运 输 署 在 消 防 闸 旁 竖 立 紧 急 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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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 通 道 指 示 牌 ， 对 路 政 署 刚 才 表 示 从 来 没 有 收 到 运 输 署 的 指 示 感 到 诧 异 。 他

指 消 防 闸 是 紧 急 车 辆 出 入 口 ，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可 以 厘 清 事 实 。  

 
1 7 0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在 会 议 后 研 究 如 何 在 大 埔 四 里 竖 立 紧 急 车 辆 通

道 路 牌 ，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报 告 。  

 
1 7 1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认 为 运 输 署 、路 政 署 及 消 防 处 应 共 同 厘 清 竖 立 紧 急 车 辆 通 道

路 牌 的 责 任 谁 属 。  

 
 

XIV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1 7 2 .  主 席 宣 布 ，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1 8 年 1 月 1 2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1 7 3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下 午 6 时 5 3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7 年 1 2 月  

 



大埔民主派區議員
關永業 任啟邦 區鎮樺
周炫瑋 劉勇成 任萬食
斬界大埔
姐。事會街8朋

大埔綿舍大樓4樓
大埔區誦會
交通及迴輸霞員會
劉志成主席

劉主席：

吐血港公路，外現生
聲�立即研究闖闖斬道路幹鱷 誼醫大埔至九個交通揖盡情況

近年﹒港自盟軍織總（下稱：東KU訊號系統經常故障，班次服務延服或停頓﹒會提客行
程及時間大失預算﹔而吐露港公路（下稱：吐由港）亦組常設生交通意外，冊封閉部份路段
間歇行車，更多次嚴重至全線封閉，服重影響居民日常生活及工作 e

多年來，大埔居民均以東制或吐露港往來香浩九龍各區 E 於早晚繁忙時間更是新界北部
居民的交通命脈﹒做一不可！可惜，過去亦曾試旭東蝕與吐血港同一時間發生意外﹒嚴重曬
攝往返新興北部交通。

此外，大埔、北區及沙固的居民均鴨使用獅子山隧道、城門隧道、大老山睡過、尖山睡
過、青沙公路、大埔公路等往來不同地區。以上公路和隱迪在聽忙時段的撞車情況越趨嚴重，
尤其篇中樽頤於連接沙目的出λ口位置。當然﹒遁並非先矢結構性問題，而是政府在規劃時
未能完善梳理及書用各公路及隧道分流﹒過份依賴個別路段如吐露港公路、獅子山體道、大
老山暐道等而.數廠軍交通擠哩。

所以，我們撞騙政府短中期的解決克案，應考慮在吐露港劃股巴士專線，騙巴士服務更
快捷穩定，不會輕易因交通意外而受到影響，亦可吸引更多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甜苦整
體交通情況。長!I而言，政府應立即民間研究闖關新道路幹線連撞大埔至九前，以解決交通
﹔盟軍所衍生的種種聞組﹒

篇此﹒我們特具此風致 閣下，轉遍大埔居民的闖注。

2017年竹月9目

大埔民主派區組員
關永難 任瞥邦 區組樺
周炫瑋 劉輯關 任寓盒

（區組樺f.i 1tl寺）

冊，IFAX！﹛852﹜ 2662 1191 血訊地址：0$體制界大埔夫元的..恨他τ31帥 ，叫自TEL:(852) 2662 11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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